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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法定成年監護制度實務以「親屬監護」為最主要型態，同為親屬的監護

人與被監護人之間，往往存在經濟利益衝突關係，倘若監護人因自我利益逕自處

分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之不動產，不僅衝擊其財產權，更可能威脅無行為能力之心

智障礙者之生存權。 

    本文從整理國際公約、我國民法及家事事件法針對心智障礙者之財產權保護

切入，瞭解法院於成年監護制度中之監督功能，並觀察近十年來監護人依據民法

第 1101 條第 2 項聲請代為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之法院裁定，評析於出賣、

拋棄繼承、遺產分割、都更或危老重建等各類不動產處分事件中，法院判斷「受

監護宣告人利益」之標準。 

    此外，剖析日本成年後見制度、及美國成年財產監護制度之規範設計、及監

護人職責，進而針對強化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監護人監督機制」，提出以下四

點立法建議：(一) 居住不動產之處分應尊重受監護宣告人之意思；(二) 不動產處

分所得價金應強制監護信託；(三) 擴張監護人義務而接受培訓及定期為財產管

理之報告；(四) 建構對監護人監督之社會網絡及成年監護資料庫。 

    在成年監護制度邁向公法化發展之國際趨勢下，本文期望提醒我國超越法理

框架，提升至「建構社會安全體系」之視角，引進數據管理、社會網絡支援等觀

念與資源，強化對監護人之監督，持續推動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 

 

關鍵字：成年監護、心智障礙、財產權、不動產處分、監護人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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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actice, kinship guardianship is the primary form of adult guardianship in 

Taiwan. The guardian and ward, who are relatives to each other, often have conflicting 

economic interests. The guardian’s, for their personal interest, disposing of the ward’s 

real estate infringes the ward’s property rights and threatens the right to life of a ward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who has no capacity to make juridical acts.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s well as Taiwan’s Civil Code and Family Act, this study 

understood the court’s supervisory role in the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 It also 

explored the court’s rulings on guardians’ petitions, fil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Article 1101 of the Civil Code, for disposing of their wards’ real estate on behalf of 

the wards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n,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court’s standards on 

the interest of the ward in various cases of property disposition concerning the sale, 

waiving of the right to inheritance, and partition of inheritance the real estate, as well 

as urban renewal, or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unsafe and old buildings. 

    In addition, regulatory designs of and the guardian responsibilities specified in the 

Japanese adult guardian system and US adult property guardian system were analyzed 

to propose the following four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aimed at enhancing the 

supervisory system for guardians in Taiwan’s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 (1) Respect 

the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of wards in the disposition of residential property. (2) 

Enforce all profits gained from real estate disposition to be put into a custodial trust. (3) 

Expand the obligations of guardians, provide training to guardians, and request 

guardians to provide regular property management reports. (4) Establish a supervisory 

social network for guardians and an adult guardianship database. 

    In the global trend that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s have gradually progressed into 

public laws, this study aims to push Taiwan beyond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corporate the concepts and resources of data management and social 

network support to enhance its supervision of guardians and continuously reform the 

adult guardianship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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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Adult Guardianship、Intellectual Disability、Property Right、 

        Real Estate Disposition、Supervision of Guar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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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智能障礙、自閉症、慢性精神病等非老年失智類型之心智障礙者，通常成年

後無法擁有穩定就業之機會，以致經濟上無法自立。即使藉由繼承、贈與而獲有

資產，卻因理解與判斷能力之限制，無能力保護自身經濟安全，若不依賴親屬或

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往往無法依靠己力維繫生活，堪稱是無發言權之最弱勢族群。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公告之《身心障礙人數按類別及等級分》統計1，截至

民國 108 年底全國身心障礙者總人數為 1,186,740 人。其中，智能障礙者人數為

102,127 人、自閉症者為 15,439 人、慢性精神病為 129,885 人、失智症者 61,705

人，此四類心智障礙者人數加總起來共為 309,156 人，約佔當年度全國總人口數

23,603,121 人2之 1.309%。雖無調查統計資料可供佐證，惟自大眾媒體報導或智

能障礙者家長團體之觀察，心智障礙者被親友或有心人士剝奪繼承權、侵奪動產

及不動產之情事，時有所聞3。對於其父母而言，自身過世後心智障礙子女淪為

「有錢的遊民」，甚至生存權遭受威脅，是人生最深沉的擔憂。 

    多年來如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協會、心路基金會等社福團體，持續鼓勵心智

障礙者家長採用「他益信託」之信託機制，指定心智障礙子女為受益人，藉此移

轉金錢或不動產成為信託財產，構築心智障礙子女之經濟防護網，即使家長死亡，

仍能確保受託人（通常為銀行）運用管理信託財產，給付心智障礙子女的生活、

醫療等費用。惟每年需支付信託資金 0.2%至 0.5%之信託管理費，且許多家長擔

                                                      

1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衛生福利統計」專區，2.3.3 身心障礙人數按類別及等級分，參見   

  https://dep.mohw.gov.tw/DOS/cp-2976-13823-113.html，最後瀏覽日：2020年 11 月 20 

  日。 
2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政策及統計資料」專區-人口統計資料-民國 108年 12 月戶口 

  統計速報表，參見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1月 

  20日。 
3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網站，智能障礙者遭受詐欺事件頻繁，用監護制度設下防火牆 

  ，參見 https://www.papmh.org.tw/node/615，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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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移轉資產至信託帳戶後，恐會排擠自身的養老基金，增添對未來的不安全感。 

    此外，若家長透過不動產信託契約與受託人約定，在委託人（家長）死亡後，

將信託財產移轉予受益人（心智障礙子女），此種他益信託架構下之不動產仍視

為信託財產，非屬委託人之遺產，須依土地稅法第 5 條之 2 第 2 項「以土地為信

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土地與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時，以該歸

屬權利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條例第 7 條之 1「以不動產

為信託財產，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財產與委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時，應

由歸屬權利人估價立契稅」等規定，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 

    綜上所述，基於擔心資源排擠、額外發生管理費或稅負等考量，雖信託法於

民國 85 年頒布實施至今已逾 20 年，信託仍未被心智障礙者家長所廣泛接受。在

不瞭解或對信託制度仍有疑慮的情況下，絕大部分心智障礙者家長仍選擇託付其

他子女或親友，於其身後擔任心智障礙者之監護人或輔助人，代為管理心智障礙

子女名下不動產及所繼承之遺產，並期望受託付者之道德感，能轉化為責任感與

自我約束的力量，接手承擔起長期照顧心智障礙者之重責大任。 

    惟同為親屬的監護人與被監護人之間，往往存在著經濟利益衝突關係。例如：

不動產繼承後協議共有物分割時，受監護宣告人仍陷於弱勢地位，無法主張其權

利，若監護人或輔助人因自私貪念，逕自處分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之不動產時，不

僅衝擊財產權，更是威脅心智障礙者之生存權。 

    當前國際對於心智障礙者社會照護之主要思潮，已從過往的機構化養護，轉

變為「發展性社會工作」（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期望將身為「人」的權利

與責任歸還給心智障礙者，打造平等、安全、友善之社會環境，促進其自在參與

社區生活及經濟活動4。實踐此理想之前提之一，為成年監護制度真正落實保障

心智障礙者經濟安全之初衷。本文擬發掘並整理我國對心智障礙者財產權的保護

現況，期以棉薄之力，為建構人權平等社會盡一份心力。  

                                                      

4 馬漢忠，智能障礙者工作增能計畫，發展性社會工作-全球應用·發展對話，頁 73-74，2017 年 

  12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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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擬以監護人向法院聲請代為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之事件，探討成年

監護制度之「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保護，及監護人監督機制之強化，搭配剖析日

本及美國成年監護制度之可供借鏡之處，期以棉薄之力建構些許立法建議，協助

強化社會最弱勢族群之人權保障。本文擬探討以下方向： 

(一) 分析整理國際公約，及我國實體及程序法，對心智障礙者財產權之保護。 

(二) 分析實務判決，釐清我國司法實務對於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所規範之不動

產「處分」定義，以及近年法院針對不動產處分主要類型之事前審查重點。 

(三) 探討我國實務上之監護人監督機制。舉例而言，針對監護人聲請代為出售不

動產事件，法院審酌後准許處分的同時，通常要求監護人須將不動產出售所

得現金存入受監護宣告人之銀行帳戶、或曉諭監護人須妥適管理現金並用於

受監護宣告人生活養護所需。惟若監護人恣意而行，一來動用銀行帳戶現金

無須再向法院聲請，二來無監護人監督機制，受監護宣告人利益是否能真正

落實？不無疑問。 

(四) 分析美國及日本之成年監護制度，特別是監護人監督機制之設計。進而針對

我國民法及家事事件法如何持續幫助並監督監護人妥善行使職權、落實心智

障礙者之經濟安全保障，提出本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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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範圍 

一、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針對上述研究目的，廣泛蒐集國內外政府及民間團體公開統計數據、專書、

期刊、論文等文獻資料，以及透過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

（Description）、分類（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等四個階段5，剖析本

國及美、日兩國之成年監護制度內涵暨實務運作。 

（二） 本土判決研究法 

    擬蒐集自 2010 年至 2020 年近 10 年之我國地方法院民事法院、家事法院有

關「許可監護人行為」之判決，以及民事庭會議決議、法律問題座談等，將監護

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聲請不動產處分進行事件類型化，歸納整理並分析司法實務

之審理判斷重點，進而提出本文見解。 

 

（三） 國外相關法規分析 

    鑒於我國民情、文化思想與日本社會相彷，且日本民法與我國民法同樣深受

德國民法典影響，本文擬分析日本成年監護制度（成年後見制度）針對受監護人

財產權保護之相關設計。 

    另考量美國於世界人權維護相關議題上居領先話語權，且自 1641 年起開始

發展成年監護制度，歷經三百多年來實務操作，至今美國社會仍不斷致力於成年

監護制度之優化，包括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紐約客（The New Yorker）等

主流媒體透過調查報導披露監護制度之缺失，司法制度也持續強化「監護人監督」

                                                      

5 W. Lawrence Neuman 著，王佳煌、潘中道、蘇文賢、江吟梓譯，《當代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

量化取向》，頁 172，2014 年 1 月，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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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設計。故本文亦將剖析美國成年監護制度，以梳理可供我國成年監護制度

借鏡之處。 

 

二、研究範圍 

    本文從整理我國心智障礙者保護之法律架構著手，進而分析民法、家事事件

法有關成人監護制度，及不動產相關法規中，涉及心智障礙者「經濟安全」或「財

產權保護」之相關規範，並於比較美國、日本成年監護制度之設計後，針對我國

成年監護制度之「監護人監督機制」，提出立法建議。 

    本文研究範圍重點說明如下： 

（一）當代國際公約或本國社福相關法規，均將「身障」及「心智障礙」併同保 

      護，並未針對身障者及心智障礙者之需求差異，作規範上的區分。本文從 

      剖析國際及本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相關法規著手，特別探討對心智障礙 

      者之經濟安全及財產權保障。至於針對眼盲、耳聰等身障者之經濟安全保 

      障，不在本文之探討範圍。 

（二）本文著重探討當事人無行為能力之法定成年監護制度，特別是監護宣告下 

      的財產保護相關法規設計，未深入探討輔助宣告，亦未包含當事人在意思 

      能力健全時締結契約之意定監護制度。 

（三）針對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案例解析，鎖定民事法院或家事法院依據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之「聲請處分不動產」裁定，探討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不動 

      產處分之法院事前審查及事後監督。 

（四）針對美國、日本成年監護制度，著重於「財產監護」制度研析，尤其強 

      調我國成年監護制度最薄弱之「監護人監督」，惟不涉及救濟程序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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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心智障礙者財產權保障之法規範架構 

 

第一節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基本規範 

    1980 年代前，我國身心障礙者之照顧及保護，主要依靠家庭、宗教團體或

是慈善團體之力量6，直到 1980 年 5 月 20 日制定「殘障福利法」，同年 6 月 2 日

公告施行後，身心障礙者之福利方予以體制化保護，此法堪稱為我國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制化之濫觴。第 1 條開宗明義立法目的為「政府為維護殘障者之生活，舉

辦各項福利措施，並扶助其自力更生，特制定本法。」另，第 4 條明文規範「殘

障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障，不得歧視。」，至此，我國身心障礙

者之社會福利支持及平等對待觀念，開始出現結構性轉變與成長。 

    隨著社會思潮演進，「殘障福利法」於 1997 年全面修正，並更名為「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身權法」），2007 年參考聯合國於 2006 年底通過之「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身權法」再次進行全面修正，「經濟安全」相關法條集結

編制為獨立一章，突顯此一保護法益。惟針對「財產權」法益保護之相關規範，

多年來並未增加強度，與「身權公約」所強調之機會平等、確保不被任意剝奪仍

有相當差距。 

 

一、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指導原則 

    相較於對性別、種族、兒童之人權保護，身心障礙者之人權保護議題於近年

才獲得聯合國關注。聯合國大會於 2001 年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草擬身心障礙

者人權公約，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6 張恆豪、顏詩耕，從慈善邁向權利：臺灣身心障礙福利的發展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33  

  期，頁 403，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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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CRPD），其宗旨為「促進、保護和確保實

現身心障礙者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充分、平等享有，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

嚴的尊重。」。此為第一份保護身心障礙者人權之國際公約，公約內容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正式公開，2008 年 5 月 3 日正式生效。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下稱「身權公約」）強調尊重每個人不同之

處，期盼實踐不歧視、機會均等、無障礙。其中第 12 條規範身心障礙者在法律

之前應獲得平等承認，條文內容如下7： 

1.締約國重申，身心障礙者於任何地方均獲承認享有人格之權利。  

2.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  

3.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 

  之協助。  

4.締約各國應當確保，與行使法律權利能力有關的一切措施，均根據國際人權 

  法確立適當和有效的防止濫用保障機制。這些保障機制應當確保與行使法律   

  能力有關的措施尊重本人的權利、意願和選擇，不涉及利益衝突和不當 

  影響，適應本人情況，適用時間盡可能短，並定期接受一個有法定資格的獨 

  立、公正的有關當局或司法機構的覆核。保障條款應當與這些措施影響個人 

  權益的程度相當。 

5.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 

  礙者平等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   

  貸款、抵押貸款及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 

  被任意剝奪。 

    「身權公約」第 12 條第 4 項強調，身心障礙者本人才是決定需要何種協助

措施的主體，政府所採取的任何措施都必須尊重身心障礙者本人的權利、意願和

選擇，保護措施可能包括：建立報告制度、設立監護監督、法院定期的審查或必

                                                      

7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官網，參見 https://www.ohchr.org/CH/HRBodies/CRPD/Pages/ 

ConventionRightsPersonsWithDisabilities.aspx，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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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的強制介入等。此外，為了防止身心障礙者人權受到侵害，國家應提供一個

獨立、公正的司法或準司法機關，審查相關措施的適當合法性8。 

    第 12 條第 5 項則具體指出身心障礙者的財產繼承權利須受到保障，且著重

身心障礙者財務上的獨立與自主性，例如：開立銀行帳戶、取得貸款或融資借貸

的機會，不應被剝奪。 

    聯合國「身權公約」自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至 2020 年 5 月初，共有 181

個國家獲准加入，其中有 163 個國家完成簽署9。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該公

約對我國而言並不會發生直接的法效力。惟近年我國無論大法官會議解釋或各種

立法，均關注國際公約之內容與發展，並將其實踐於國內法中。 

    首先，參考「身權公約」之指導原則，我國於 2007 年 6 月 5 日全面修正「身

權法」。再者，雖我國非聯合國會員國，立法院仍於 2014 年 12 月 3 日通過「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正式將聯合國「身權公約」國內法化，同時於 2016

年 12 月完成「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10，2017 年舉行國際審查會

議，以展現對身心障礙者權益之重視。 

    惟根據國內社福領域學者評估，「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內容

是由中央部會就其掌管業務，依據公約各條次順序，對國內現狀作條列式陳述，

欠缺臺灣當前體制在面對 CRPD 的內涵與規定時，政策上須進行之調整與修正。

例如：針對第 12 條 5 項有關身心障礙者於金融體系平等取得借貸之機會，國家

報告中只描述政府已執行之工作，但對現狀之反省及未來政策調整方向之說明，

付之闕如。11 

                                                      

8
 陳俊翰、黃詩淳，法律能力平等認可，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頁 200，2017年 12 月。 

9 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處（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官網，參見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isabilities/convention-on-   

  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ties.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5 日。 

10
 郭銘禮，司法保護，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頁 231，2017年 12月。 

11
 王國羽，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十二條對臺灣未來身心障礙者服務體制的影響，社 

  區發展季刊，157 期，頁 175，2017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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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範重點及沿革 

    1990 年代身心障礙者及家屬的平權意識逐漸抬頭，促使我國立法院於 1997

年 4 月 18 日完成原「殘障福利法」之全面修訂，並從名稱去除弱勢歧視意味，

更名為「身權法」。原「殘障福利法」共 31 條條文，著重於維護殘障者之生存權，

規定各級政府應舉辦各項福利措施並扶助其自力更生。1997 年全面修法後，法

條規模擴充至 75 條，除了保障生存權，更重視維護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生活之

公平性，保障其法律上之合法權益。12 

    「身權法」自 1997 年起共歷經 15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 2015 年 12 月 1

日完成，現行版共 9 章 109 條條文。其中 2007 年 6 月 5 日修正版參考聯合國「身

權公約」第 12 條之指導原則，新增第六章「經濟安全」，以第 70 條至第 73 條等

4 項條文，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應依需求評估

結果提供各式經濟補助、稅賦優惠，及社會保險。 

    2015 年 12 月 1 日修正之現行版「身權法」，第 2 條規範本法之主管機關即

內政部，負責「身心障礙者人格維護、經濟安全、照顧支持與獨立生活機會等相

關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督導等事項」。金融主管機關負責辦理「金融機構對身心

障礙者提供金融、商業保險、財產信託等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綜觀與經

濟安全及財產權之相關規定，整理概述如下： 

（一）2015 年修正後之「經濟安全」相關條文  

    「身權法」第 17 條規範身心障礙者依法請領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得檢具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可後，專供存入各項現金給付或補助之用。本條第 2 項明定「前項專

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12 參閱立法院法律系統，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八日異動條文及理由，參見：https://lis.ly.gov.tw 

  /lglawc/lawsingle?0020175F4DC5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FFFFFA00^01127086041800 

  ^0004500100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6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11 

 

    第六章「經濟安全」共 5 條條文，第 70、71 條主要規範政府對身心障礙者

之經濟安全保障，共採生活補助、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照顧者津貼、年

金保險等四種方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應依需

求評估結果，提供生活費、醫療、輔具、租金……等經費補助，並不得有設籍時間

之限制。第 72 條規範提供身心障礙者或其扶養者的稅捐適當減免，第 73 條則規

範政府機關應依其家庭經濟條件，補助身心障礙者的社會保險費用。 

    值得一提的是，考量實務上身心障礙者實務補助審核作業繁複，不僅申請時

須檢附多項文件，主管機關向相關機關團體、法人或個人索取資料時，亦常遭拒

絕，對於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亦有不利影響。因此，2015 年修法時增訂第 73

條之 1，規定針對身心障礙者補助業務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請相關機

關團體、法人或個人提供，受請求者有配合提供資訊之義務。 

    此外，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所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確

實辦理資訊安全稽核作業，其保有、處理及利用，並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

定，以在保護當事人隱私前提下，減少身心障礙者申請補助時須檢附文件之負擔。 

（二） 2015 年修正後之「財產權保障」相關條文 

    「身權法」於 2007 年修正時新增第 43 條，正式將「安養監護制度」及「財

產信託制度」列為身心障礙者財產權的兩大保護機制。2007 年修法時，將有關安

養監護制度獨立為第 81 條而另行規定，「財產信託制度」則移至第 83 條規範。 

    對應我國成年監護制度於 2008 年之大幅修正，現行版「身權法」第 8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義務協助身心障礙者向法院聲

請或撤銷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若有改定監護人或輔助人之必要時，地方政府亦

應協助聲請。同第 3 項規範，若法院選定社會福利機構、法人者成為身心障礙者

之監護人或輔助人，地方政府亦應對其執行監護或輔助職務進行監督。 

    針對「財產信託制度」之落實，現行版第 83 條明定：「為使無能力管理財產

之身心障礙者財產權受到保障，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鼓

勵信託業者辦理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性質偏向軟性政策引導，並非構建實

質保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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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金融主管機關之實務措施 

    「身權法」第 2 條規範，金融主管機關負責辦理「金融機構對身心障礙者提

供金融、商業保險、財產信託等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以下彙整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財政部、中央銀行及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下稱「銀行公會」）因應上述規定所推動之相關實務措施。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信託業辦理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評鑑 

    「身權法」第 83 條規範：「為使無能力管理財產之身心障礙者財產權受到

保障，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鼓勵信託業者辦理身心障礙

者財產信託。」，為因應上述法規指導，金管會制定「信託業辦理高齡者及身心

障礙者財產信託評鑑及獎勵措施」，自 2016 年起實施 5 年，每年擇定績效優良銀

行予以獎勵。根據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之統計，截至 2020 年 3 月底，

「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累計受益人數為 23,846 人，累計信託財產本

金約為新台幣（下同）25,346,460,271 元，較 2017 年度之累計受益人數 14,285

人及累計信託財產本金 12,455,902,716 元，分別成長 9,561 人及約 129 億元13。 

    綜觀上述國內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之業務數字，可發現近年案件數

成長雖達 66.9%，惟相較於全國上百萬身心障礙人口數，且上述受益人數並未排

除高齡者，合理推斷「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於心智障礙族群之覆蓋率，

應未達 1%，多年來金管會因應「身權法」第 83 條之政策推動成效是否顯著，仍

有待商榷。   

（二） 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之「信用註記」機制 

    成年心智障礙者若非受監護宣告人或受輔助人，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惟因

其心思單純，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誘騙、威脅，或施加人情壓力請其出面向銀行

                                                      

13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民國一○九年度第一季信託業務統計」之第九個工作表「高 

   齡及身障者業務統計」，參見 http://www.trust.org.tw/tw/info/related-statistics/0，最後瀏覽 

   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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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貸款、信用卡、擔任企業無擔保貸款之保證人，背負債務而不自知。 

    尤其 2000 年 3 月至 2002 年 10 月全球經濟歷經網路泡沫化衝擊，我國銀行

業者將業務重點自企業金融移轉至消費金融，透過多樣化行銷手法鼓勵個人使用

信用卡、現金卡等信用擴張工具，藉此賺取手續費及利差收入。當時許多心智障

礙者因自身判斷能力有限，經不起各式行銷廣告引誘，或在有心人士的威脅、利

誘甚至冒用身分的情況下，向銀行申辦信用卡、現金卡或個人信用貸款，不僅危

害心智障礙者的個人財產，更衝擊其家庭財務，造成親屬的沉重負擔。 

    有鑑於此，由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督導設立之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下稱「聯

徵中心」），於 2003 年開辦個人信用資料之「當事人註記」，聯徵中心可依據當事

人請求，於個人信用資料中註記希望向金融機構表達的說明。大多數民眾向聯徵

中心申請「當事人註記」之主要動機，為不想增加負債，例如：註記不再申請貸

款、信用卡、現金卡等，避免自身定力不足而淪為卡奴。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屬，

則可透過「當事人註記」預防心智障礙者在缺乏理解的情況下擴張信用或身分被

盜用而背負債務。辦理註記後，如金融機構再接獲貸款、信用卡或現金卡之申請

案時，徵審人員依據註記，將辦理退件，有效保護心智障礙者之經濟安全。14  

    此外，2004 年起聯徵中心亦配合銀行公會，開辦「親屬/第三人代償註記」。

即借款人之親屬或第三人，幫助借款人還清金融機構的債務後，為避免借款人再

向金融機構借錢，增加財務困境，故在借款人及代償親屬雙方同意下，將代償事

實於聯徵中心信用資料庫註記，供其他金融機構查詢，以提醒其他金融機構與該

借款人往來前，宜審慎考量15。 

    除了被冒名或誘騙申請金融商品外，心智障礙者被冒名申辦電信門號亦時有

所聞，惟電信公司之間並未如同金融體系建立起共通徵信平台，故內政部於 2012

年 12 月聯合國內六大電信業者，共同設置有「心智障礙者限辦行動門號註記/取

                                                      

14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官網，參見 https://www.jcic.org.tw/main_ch 

   /docDetail.aspx?uid=135&pid=134&docid=53，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8 日。 

15 參閱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官網，參見 https://www.jcic.org.tw/main_ch/  

   docDetail.aspx?uid=131&pid=94&docid=47，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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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註記」機制16，避免心智障礙者被不肖人士所利用，造成權益損害或家庭經濟

負擔。 

 

 

 

 

 

  

                                                      

16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官網，參見 https://cpc.ey.gov.tw/Page/8644AFB8F5DCB8A3/7e0802a9-       

   34ca-4de8-aa12-cdeede14dc9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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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民法成年監護制度之架構 

    我國學者認為，聯合國「身權公約」第 12 條有關法律之前應獲平等承認，

及第 23 條尊重身心障礙者居家及建立家庭等規定，與我國成年監護制度最為息

息相關。我國 2008 年成年監護制度全面修法前，繼受德國之「禁治產宣告」一

元制，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而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經禁治產宣告後將剝奪

其行為能力，由監護人來代受禁治產人17處理事務。一元制視禁治產人為權利的

客體，全面剝奪受監護宣告人之行為能力及法律能力，且未尊重受宣告者之意思

表示，有侵害人性尊嚴之疑慮，並不符合「身權公約」視身心障礙者為權利主體

之精神18。 

    2008 年 5 月 23 日公布民法總則編及親屬編修正案，我國成年監護制度廢除

「禁治產宣告」一元制，改以較尊重身心障礙者人格之「監護宣告」及「輔助宣

告」併行之二元制。同時，沿用「身權公約」第 12 條之意旨，強調身心障礙者

本人才是決定需要何種協助措施的主體，尊重當事人心智障礙程度之意思，賦予

加以區分之可能，以期盡量保持其自我決定權19，輔以法院公權力之監督，確保

受宣告者之財產及人身照護權利。 

    至於一元制轉換至二元制之時程，依據民法總則施行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4

條之 1、第 4 條之 2 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4 條之 2、第 14 條之 3 等規範，修

正後之民法總則第 14 條至第 15 條之 2，及民法親屬編第 4 章，自修正公布後 1

年 6 個月施行。因此，於 2008 年 5 月 23 日之前已為禁治產宣告者，自 2009 年

11 月 23 日民法總則編、親屬編相關修正條文生效施行後，視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且一元制下所設之監護人，亦適用修正後之規定20。 

                                                      

17 「禁治產人」此一制度已於 2008 年 5 月民法修正時刪除。 

18 戴瑀如，由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論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載：高齡社會法律之新 

   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62-63，2019 年 4 月，二版。 

19 參閱戴瑀如，由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論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載：高齡社會法律 

   之新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64-67，2019 年 4 月，二版。 

20 參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4 年度監宣字第 49 號民事裁定之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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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司法院公告之「中華民國 108 年司法統計速報」之「9-79 地方法院家

事終結事件訴訟程序-按機關別分」之統計資料，2019 年全年度各地地方法院「監

護宣告及輔助宣告」終結事件總計 10,525 件，位處台北市之台北地方法院及士

林地方法院合計 1,565 件居冠，其次是台中地方法院 1,528 件，新北地方法院以

1,404 件位居第三。 

    觀察近 6 年「地方法院辦理家事非訟事件收結情形」之「監護宣告及輔助宣

告」終結件數統計，2019 年 10,525 件、2018 年 10,205 件、2017 年 9,381 件、

2016 年 8,629 件、2015 年 8,208 件、2014 年 7,911 件。2019 年「監護宣告及輔

助宣告」終結件數較 2014 年成長達 33.04%，新收件數更成長了 34.54%，顯示國

人日趨認識並接受使用成年監護制度，保障包含高齡失智長者等心智障礙者之權

益。 

 

表 2-1 我國地方法院近年辦理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之統計21 

年份 新收件數 終結件數 准許件數 駁回件數 

2019 12,405 10,525 7,522 601 

2018 11,966 10,205 7,284 526 

2017 11,050 9,381 6,605 491 

2016 10,206 8,629 6,054 517 

2015 9,077 8,208 5,710 491 

2014 9,220 7,911 5,438 442 

註：2014 年以前之司法統計「地方法院辦理家事非訟事件收結情形－按事件別分」並無 

    彙整該年度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件數之總量。 

 

                                                      

21 司法院官網「司法統計」之「地方法院辦理家事非訟事件收結情形－按年別及事件別分」專 

   區，參見 https://www.judicial.gov.tw/tw/np-1260-1.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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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年監護制度啟動及發生之效力 

    我國成年監護制度於民法 2008 年 5 月 2 日修正、同年 5 月 23 日公布起正

式上路。與修法前之「禁治產」制度相較，修法後成年監護制度更尊重心智障礙

者之意思表示能力，並導入法院之監督機制，使成年監護規定愈趨公法化之趨勢

22。 

    其規範架構，主要為民法總則第 14 條至第 15 之 2 等 4 個條文，以及民法親

屬篇第四章第二節「成年人之監護及輔助」自第 1110 條至 1113 條之 1。為與聯

合國身權公約接軌，尊重成年心智障礙者之人權，我國成年監護制度設計「監護

宣告」、「輔助宣告」兩項機制，受監護宣告人在法律上不具備意思表示能力且行

為能力喪失，受輔助宣告人宜視為尚屬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僅在民法第 15 條之

2 所規定之重大財產事項上，須取得輔助人之同意23。 

    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關於成年人財產上之監護是準

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考量台灣邁向高齡化社會，2008 年民法親屬編修

正時不僅將親屬編第四章第二節之節名變更為「成年人之監護與輔助」，另將第

1112 條修正為「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

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第 1113 條修正

為「成年人之監護，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成年人監護之規定」，更著

重考量成年人財產上之監護的特殊性24。     

（一） 啟動要件及實務程序 

    綜觀民法第 14 條、第 15 條之 1、第 1110 條、第 1111 條之規定，及戶籍法

等相關規範，以下整理成年監護之啟動要件25，同時說明實務運作程序： 

                                                      

22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親屬法，頁 527，2017 年 8 月，修訂版。 

23 戴瑀如，監護與輔助宣告下之醫療自主權-以意思能力為中心，載：高齡化社會法律之新挑 

   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138，2019 年 4 月，二版。 

24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親屬法，頁 482 至 516，2017 年 8 月，修訂版。 

25 參考陳惠馨，民法親屬篇-理論與實務，頁 313，2016 年 3 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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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聲請之相對人具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意思表示能力或收受意思表示之能

力、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欠缺或不足：相對人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

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經法院裁定為監護宣告。   

   若法院認為聲請相對人仍具備部分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能力，相對人未達

應受監護宣告之程度，但具備為輔助宣告之要件（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

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將於徵詢當事人等之意見後，轉為輔

助宣告之裁定。 

   實務上，當聲請人遞交監護宣告聲請狀至法院後，無論聲請相對人是否已領

有殘障手冊或外觀上可供判斷是否具備意思表示能力，法院仍會要求其須至醫院

接受精神鑑定26。 

2、本人、親屬、政府或社福機構提出聲請：有資格向法院提出監護宣告聲請者

共七類，包括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即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

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等） 、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

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除提出「監

護宣告聲請狀」外，還須檢具戶籍謄本、相對人之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手冊；

如為意定監護，尚須檢具經國內公證人依公證法規定作成之意定監護契約公證書

影本。 

3、法院選定監護人或輔助人：第 1111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應依職權就配偶、四

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實務上，聲請人須於「監護宣告聲請狀」

填寫建請法院選定之監護人姓名、聯絡資訊，及與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的關係，供

法院依職權審酌裁定。 

4、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第 1111 條第 1 項復規定，法院選定監護人同

時，須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實務上，聲請人須於「監護宣告聲請狀」填

                                                      

26 參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之監護宣告聲請狀及附件說明（筆者至士林地方法院內湖民事辦公大 

   樓查找實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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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建請法院指定之「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的姓名及聯絡資訊，並於監護開始

後 2 個月內，針對受監護宣告人之名下財產，至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如「全國財產

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財產總歸戶資料，由監護人與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共同向法院陳報，法院收受確認無誤後，將予備查存檔並函覆結果27。 

（二） 生效時間點及登記實務 

    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裁定之效力，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69 條第 1 項規定，於

裁定送達或當庭告知法院選定之監護人或輔助人時發生效力。 

1、戶政登記實務 

    民法第 1112 條之 2 規定，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撤銷監護之宣告、選定監護

人、許可監護人辭任及另外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

記。惟依據戶籍法第 35 條及 48 條第 1 項規定，監護人或輔助人自身應於事件確

定後 30 日內主動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與監護人/輔助人登記，

所需文件主要包含法院核發之監護宣告裁定書、裁定確定證明書，以及戶口名簿、

身分證件、印鑑等資料，同時可申請登記完成後之最新戶籍謄本，以利後續辦理

監護或輔助相關事務28。 

    若監護人未於裁定確定 30 日內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登記，依據戶籍法第 48 條

第 2 項規定，登記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此外，戶籍法 48 條之 2

規定，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若經

催告仍不申請者，將由戶政事務所逕為登記。 

2、地政登記實務 

    受監護宣告人/受輔助宣告人名下之不動產，依據內政部 99 年 8 月 19 日內

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9230 號函，監護人或輔助人持憑法院裁定書辦理受監護宣

                                                      

2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官網，家事 Q&A，參見 https://pcd.judicial.gov.tw/ 

   index.asp?struID=913&navID=921&contentID=345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18 日。 

28 參閱內政部戶政司官網，戶政登記申請須知，參見 https://www.ris.gov.tw/documents/data 

   /2/1/641f67a7-1dce-494b-9300-e43e2ea0fabf.pdf，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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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輔助宣告之註記時，登記機關應依其申請將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情形，加

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 

    有關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遺產分割、遺贈、

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等民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應經輔助人同意之法律行

為，依據內政部 99 年 8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49230 號函規定，登記審

查人員得知登記名義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時，應要求申請人檢附輔助人同意文件

29。 

    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其監護人代理

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分土地權利，應檢附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藉以具體落

實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規定。 

 

二、輔助宣告制度基本原則 

    民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

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舉例而言，智商分數在 55 分至 70 分之輕度智能障礙者30，雖可自理日常生

活，但易輕信於人，且無法充分理解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具備民法第 15 條之

1 所述資格之親屬，以及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等，可向法院聲請對

                                                      

29 內政部地政司官網，解釋函令：土地登記規則第 44 條，參見 https://www.land.moi.gov.tw 

   /law/explainlist/105?lid=1197，最後瀏覽日：2020 年 5 月 25 日。 

30 依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暨早期療育中心之衛教資料，智 

   能障礙之診斷定義與分類如下：輕度智能不足，智商分數 55-70；中度智能不足，智商分數 

   在 40-55；重度智能不足，智商分數在 25-40；極重度智能不足，智商分數在 25 以下，參見   

   http://cgmhearlyintervention.weebly.com/34907259453603935338/mental-retardation，最後瀏 

   覽日：2020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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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輔助之宣告。 

（一） 受輔助宣告人之行為能力 

    法院為輔助宣告時，同時選任輔助人，幫助受輔助宣告人處理具備法律效果

之事務，而依據民法第 15 條之 2，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

生活所必需者，受輔助宣告人可自行決定。依 2008 年 5 月 2 日民法總則修正時

之異動條文及理由闡明，受輔助宣告之人僅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所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並

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只是為保護其權益，在其行使重要之法律行為

時，應經輔助人同意。此外，「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本條規定以外之法律行為時，

有行為能力，其效力不因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受影響。」 

    學者認為，因受輔助宣告人並未明定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僅依據民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在重大財產事項上，須經輔助人之同意方使其生效，故宜認為其在民

法所區分之「完全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及「無行為能力」等三種行為能

力中，尚屬完全行為能力人31。 

    換言之，受輔助宣告之人所為之法律行為若非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7 款所列舉之法律行為，則該法律行為當然有效。至於下列有關財產管理處分

或訴訟、處理法律紛爭等行為，須經輔助人的同意才生效： 

1、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2、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3、為訴訟行為。 

4、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5、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 

6、買賣、租賃或借貸。 

7、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31 戴瑀如，監護與輔助宣告下之醫療自主權 - 以意思能力為中心，萬國法律，第 218 期，頁 

   22，2018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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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 15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

第 1 款行為時，準用第 85 條「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立營業者」相

關規定。亦即受輔助宣告人，關於其營業，有行為能力；其次，若受輔助宣告人

就其營業有不勝任之情形時，輔助人得將其允許撤銷或限制之，但不得對抗善意

第三人。 

    此外，依 2008 年 5 月 2 日民法總則修正時之異動條文及理由記載，同項第

5 款所指之「其他重要財產」，係指其重要性與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或汽車相當

之其他財產；其所稱「財產」，包括物或權利在內，例如債權、物權及無體財產

權均屬之。 

    另，同項第 7 款所指之「其他相關權利」，係指與繼承相關之其他權利，例

如：受遺贈權、繼承回復請求權，及民法第 1225 條遺贈財產之扣減權等。 

    近年司法實務見解，普遍肯定受輔助宣告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首先，回顧

輔助宣告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護受輔助人對外為法律行為時，不因其控制能

力及辨識能力顯有不足而受有不利之影響；且分析民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規

定可知，受輔助宣告之人未喪失行為能力，依法並未完全剝奪其財產處分權。是

故，受輔助宣告人處分名下不動產時，無論其是否能清楚辨識法律效果，僅須依

據民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取得輔助人之同意，無聲請法院許可之

必要32。 

（二） 單獨行為或契約行為未獲輔助人同意時之效果 

學者認為，民法第 1098 條規定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宣告人之法

定代理人。反觀對於輔助人之角色定位，民法並無類似監護人的規範，亦非等同

限制行為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僅具有「同意權」。若受輔助人行使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行為，卻未獲輔助人同意時，依第 15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其單獨行為

                                                      

32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208 號民事裁定、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 

  字第 173 號民事裁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監宣字第 76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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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契約行為，準用民法第 78 條至第 83 條有關限制行為能力人之規定。惟因輔助

人僅有同意權，並非法定代理人，準用第 78 條至第 83 條規定，有時會發生適用

困難。例如受輔助人依據「病人自主權利法」預立醫療決定書時，是否須經輔助

人同意？似有適用上之模糊空間33。 

表 2-2 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行為未取得輔助人同意之效果 

準用條文 規範要件 效力 

第 78 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 

無效 

第 79 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

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 

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始生效

力 

第 80 條 契約相對人，得定一個月以上之

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確答是

否承認。 

於期限內，法定代理人不為確答

者，視為拒絕承認。 

第 81 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於限制原因消

滅後，承認其所訂立之契約 

其承認與法定代理人之承認，有

同一效力。 

準用第 80 條規定 

第 82 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所訂立之契

約，未經承認前 

相對人得撤回之 

但訂立契約時，知其未得有允許

者，不在此限。 

第 83 條 限制行為能力人用詐術使人信

其為有行為能力人或已得法定

代理人之允許。 

有效 

 

（三） 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自聲請法院許可以保護自身之權益 

    為使受輔助宣告之人能保護自身權益，不至於處處掣肘於輔助人，依第 15

條之 2 第 4 項規定，第 1 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

虞，但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立法

                                                      

33 戴瑀如，論德國成年監護制度之人身管理-兼論程序法上之相關規定，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90 期，頁 192，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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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表示：「本項所稱『法院許可』，性質上係代替輔助人之同意；受輔助宣告之

人依本項規定聲請法院許可時，無須經輔助人同意，自不待言。」 

 

三、監護宣告制度基本原則 

    民法第 14 條規定：「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

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2008 年民法修正前，禁治產聲請人的資格範圍僅限於本人、配偶、最近親屬

2 人或檢察官，2008 年修法後，聲請人範圍擴大至四等親內的親屬、最近一年有

同居事實的其他親屬，並增列主管機關與社會福利機構。 

   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的親屬未能或不適合擔任監護人時，地方政府社會

局、社福機構等公益第三人可成為聲請人，為受監護宣告人啟動監護宣告機制。

其中，此規定所指之「主管機關」須依特別法的規定，例如：老人福利法第 3 條、

身權法第 2 條、精神衛生法第 2 條等，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檢察官於聲請前，或許會先探詢當事人本人、配偶或其他親屬之意見，惟基

於公益上之理由，檢察官仍得依據個人之獨立見解，決定是否提起監護宣告聲請

34。    

    2019 年民法修正時，再度修訂第 14 條第 1 項有關監護宣告聲請人之資格。

首先，立法者認依據第 1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

得變更為監護宣告，宜許「輔助人」向法院聲請對原受輔助人為監護宣告之必要；

其次，考量第 1094 條第 3 項有關選定監護人、第 1098 條第 2 項有關選任特別代

                                                      

34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150，2014 年 9 月，增訂新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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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等規定，聲請人資格均包含「其他利害關係人」，因此第 14 條第 1 項新增

「利害關係人」。第三，配合民法親屬編第四章「監護」增訂第三節「成年人之

意定監護」，允許本人得於意思能力尚健全時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

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故監護宣告聲請權人亦納入「意定監護受任人」35。 

    我國成年監護制度相關規範，主要載於民法親屬編第二節第 1110 條至第

1113 條，重點在於規範監護人之資格與義務，除第二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未

成年人監護之規定，相關要旨如下： 

表 2-3 民法親屬編第四章第二節「成年人之監護與輔助」規範要旨 

條文 規範要旨 

第 1110 條 設置監護人 

第 1111 條 選定監護人 

第 1111 條之 1 選定監護人之審酌事項 

第 1111 條之 2 監護人之限制 

第 1112 條 監護人執行有關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

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其身心狀

態與生活狀況 

第 1112 條之 1 複數監護人 

第 1112 條之 2 法院職權囑託登記 

第 1113 條 未成年人監護規定之準用 

（一） 監護人不應與受監護宣告人具利益衝突且不得受讓財產 

    考量監護人須為受監護宣告人管理事務，其與受監護宣告人之間不宜具任何

利益衝突，故民法 2008 年修訂親屬編時增訂第 1111 條之 2，規範照護受監護宣

                                                      

35 參閱立法院法律系統→民法「中華民國 108年 5 月 24 日修正」之「異動條文及理由」，參見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4C0E767021000000000000000001400000000400FFFFFD 

   00^04507108052400^0004C00100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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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人的法人或機構及其代表人、負責人，或與該法人或機構有僱傭、委任或其

他類似關係之人，不得擔任監護人。除非同時為受監護宣告人之配偶、四親等內

血親或二親等內姻親者，方不受上述限制。 

    另方面，第 1102 條明定，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此為民法親屬

編於 1930 年 12 月 26 日公布後沿用至今的條文。 

（二） 受監護宣告人為無行為能力之人 

    民法第 15 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另，第 75 條規定無行

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 

    民法 2008 年修正時之立法理由載明，「成年監護制度」重在保護受監護宣告

之人，維護其人格尊嚴，並確保其權益，外國立法例已體現此趨勢，例如：日本

民法典第 9 條規定，成年監護人的法律行為可以撤銷 （購買日用品和其他與日

常生活有關的行為並不限於此） ，亦即受監護宣告之人不因監護宣告而完全喪

失行為能力。 

    惟我國民法有關行為能力制度，係採完全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及無行為

能力等三級制，且「禁治產人36」係屬無行為能力，其所為行為無效，此制度施

行多年為一般民眾普遍接受，為避免修正後變動過大，社會無法適應，故修法後

之成年監護制度仍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並無行為能力37。 

    是故，受監護宣告人所為之法律行為，包括單獨行為 （如拋棄繼承） 、契

約行為 （如協議分割公同共有的財產） 及合同行為 （如行使股東表決權） ，

其意思表示皆被視為無效，即使因該法律行為而純獲法律上之利益 （如受捐贈） 

亦同，須於通知到達其法定代理人即監護人時，方發生效力38。 

    民法上對於無行為能力人的保護，優先於交易安全，故不使無行為能力人負

                                                      

36 「禁治產人」此一制度已於 2008 年 5 月民法修正時刪除。 

37 參閱民法 2008 年 5 月 2 日修正之異動條文及理由說明。 

38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359，2014 年 9 月，增訂新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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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信賴利益的賠償責任。舉例來說，甲與乙間成立買賣契約，因甲受監護宣告，

該買賣契約無效，即使乙為不知情之善意相對人，甲亦無依民法第 367 條支付價

金之義務。 

    學者認為，無行為能力人雖不負法律行為上責任，但依情形得發生以下三種

非法律行為上之責任39： 

1、占有物返還義務–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前段、第 962 條。 

2、侵權責任–以行為時有辨識能力為成立要件，其根據為民法 187 條、第 184 條 

   第 1 項前段。 

3、不當得利返還責任–其成立要件僅就損益變動是否有法律上原因為判斷， 

   不問當事人有無行為能力或辨識能力。 

（三） 監護人對受監護人之財產管理應謹守受監護人之利益 

    民法第 1098 條第 1 項規定，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

人。所謂「監護人的職權權限」，依民法第 1112 條規定，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

護宣告人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產管理之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

考量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顯見法定代理人之職權並不限縮於財產管理，似乎

醫療決定等人身事項，亦允許監護人可代為決定，惟須尊重受監護人之主體性及

整體需求。 

    有關監護人財產管理權之行使，2008 年民法親屬編修正時，特別加強保護

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限制。首先，第 1101 條第 1 項明白規定，監護人不能以自

己名義的處分或使用受監護人的財產，僅得基於法定代理人之地位，代為或同意

其處分。 

    另，同條第 3 項規範，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進行風險性投資，僅可

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

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等類定存金融商品。因政府發行或由金融機構擔保或自負

                                                      

39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353 至 355，2014 年 9 月，增訂新版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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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之責，其安全性與存放金融機構無異，故例外准許。 

    第 1101 條第 2 項則特別針對購置、處分受監護人之不動產，或出租、供他

人使用受監護宣告人居住之建築物或基地等行為，要求監護人須事前取得法院許

可，否則其代理行為不生效力。 

（四） 監護人負抽象輕過失之責任 

    第 1100 條規定，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時，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對

監護人課以最重之過失責任，要求其必須付出善良管理人對於管理物的注意力，

若未達到即視為過失。 

    2008 年修法理由闡明，第 1100 條於修法前，原本規定監護人僅就具體輕過

失負責 （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義務） ，惟衡諸監護制度之社會義務性，

以及第 1104 條允許監護人請求報酬，原規定監護人之責任未免過輕，故將監護

人之注意義務，修正為應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提高至抽象輕過失責任

之程度。而且注意範圍不限於管理財產，而是涵蓋所有監護職務。 

    倘若監護人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者，應負

賠償之責（第 1109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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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院之監督機制 

    2008 年民法親屬編修正前，「親屬會議」為禁治產制度之監督機關，惟數十

年來社會變遷，家族對個人之約束力及保護力已大不如前，致親屬會議之功能日

漸式微。 

    當監護宣告發生效力，受監護宣告人之行為能力即遭受剝奪，受監護宣告人

之權益維護，須仰賴監護人之忠誠與人格。惟人性總是存在軟弱與自私，若「受

監護宣告人利益」僅繫於監護人個人的價值選擇，不僅具備高度不確定性，也流

於不切實際。故 2008 年民法修正後，責由法院作為監督機關40，引進公正第三者

力量，確保受監護宣告人之權益與福祉。 

    綜觀法院於我國成年監護制度所發揮的功能，共有以下四大方面： 

 

一、依「受監護宣告人之最佳利益」選定監護人 

    成年心智障礙者或許不能辨識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但憑藉其長久以來的生

活經驗與個人感知，對周遭人事物或能具備評價及經驗觀察。因此民法第 1111

條之 1 規定，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據「受監護宣告人之最佳利益」，並優先

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且應全盤注意以下事項： 

1、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2、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3、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4、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利害關係。 

    為掌握真實狀況，依第 1111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選定或指定監護人前，得

                                                      

40 李立如，成年監護制度與法院功能的演進-以受監護人權益保障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第四十五期，頁 117，201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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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聲請人及利害關係

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審酌。 

    另方面，當監護職務具有複雜性或專業性之情況時，法院得選定數人為監護

人（第 1112 條之 1），並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執行，或按其專業及職務需要指定

其各自分擔，以求周全。立法理由載明，當法院選定數人為監護人，卻未依職權

指定其個別執行職務之範圍時，依民法第 168 條規定，複數監護人之代理行為應

共同為之。 

 

二、命監護人開具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冊 

    法院指定監護人的同時，亦須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第 1111 條第 1

項）。緊接著，依據第 1099 條第 1 項之規定，監護人必須於 2 個月內會同遺囑指

定、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或法院所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將受

監護宣告人的財產清冊陳報法院。若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過於複雜，監護人尚可

向法院聲請延長期限。 

    在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宣告人的財產，僅得為

管理上必要之行為（第 1099 條之 1），以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權益。2008 年

修法時之理由表示，監護人如違反上述規定，其所為之行為應視為無權代理，意

即不得處分財產。 

    監護制度之所以有此一設計，是因監護人須管理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且於

監護關係終了時須執行財產的結算及移交，故有必要在監護關係開始之初，全面

盤查受監護宣告人財產並登載造冊。至於法院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是為

力求財產清冊之真實性41。 

                                                      

41 黃詩淳，輔助宣告與開具財產清冊-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九年度抗字第一二八九號民事裁定，月 

  旦裁判時報，第 40 期，頁 92，2015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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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認為，此制度具台灣本土特色，惟實際上效果如何，有待評估。就訪談

從事審判實務的法官發現，法官對於財產清冊僅作形式審查，例如：確認監護人

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是否有簽名蓋章等，並不會發函至國稅局或金融機構確

認財產清冊之正確性。事實上，觀察法院的裁定可發現，實務上曾出現監護人未

依規定開具財產清冊，而遭法院改定監護人之例42。 

    

三、另行選定特別代理人或改定監護人 

    倘若監護人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時，第 1098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得

因監護人、受監護宣告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

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 

    當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依

據第 1106 條之 1 規定，法院得依前條第 1 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改定適當之監護

人，不受第 1094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 

    2008 年修法理由說明，所謂「顯不適任之情事」，包括監護人年老體衰，不

堪負荷監護職務；監護人長期滯留國外，不履行監護職務等情形，難以一一列舉，

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審酌認定。 

    法院於改定監護人確定前，原監護人仍具監護人身分，若原監護人對受監護

宣告人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者，允宜賦予法院權限，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監護

人之監護權，並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在改定監護人確定前，第 1106 條之 1 第 2 項授權法院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監

護人之監護權，並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另，法院於選定監護人、

                                                      

42 黃詩淳，成年監護制度之新方向：日本法的監督機制對臺灣之啟示，2016 年度公益財団法人 

   日本台湾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頁 2，參見 

   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ttaichiteki/fellow/2016/2016huangsiehchuen.pdf，最後瀏覽 

   日 2020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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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監護人辭任及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職權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記

（第 1109 條之 1） 。 

四、不動產處分之事前審查 

    不動產價值高，且自用居住之不動產提供心智障礙者生活屏障，也是心理上

安全感之依靠，對生存權及生活品質影響甚鉅。2008 年修法前，舊法第 1101 條

即明定，監護人對於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或處

分；為不動產處分前，應得親屬會議之允許。 

    2008 年修法後，考量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並無以自己名義處分之

權；僅得基於法定代理人之地位，代為處分或同意其處分，故將第 1 項「使用或

處分」修正為「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突顯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無

收益之權。 

    另一方面，針對不動產處分等重大影響受監護人之利益之行為，修法後第

1101 條第 2 項明定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1、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

處分不動產；2、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

用或終止租賃。以法院取代親屬會議，改由法院監督。 

    根據學者進行裁判研究，台灣法院實務在適用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時，並

非以經濟效益或財產價值之增加，作為評斷是否合乎「受監護人利益」之唯一標

準，而是以「最佳利益原則」作客觀判斷。例如在不動產和房屋換購聲請事件中，

法院傾向認為改變現狀，而使不動產變形為現金的作法，對受監護宣告人利益而

言存在風險，除非法官認為監護人確實有代受監護宣告人獲取現金，以籌措生活

費或改善醫療看護環境之必要，否則不會輕易許可監護人代為處分不動產之聲請

43。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 5 月 24 日修正，同年 6 月 19 日公布施行之民法「意

                                                      

43
 黃詩淳，從許可監護人代為不動產處分評析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實務，東吳法律學報，第    

  二十五卷第一期，頁 99，2013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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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監護制度」，所增訂之第 1113 條之 9 規定「意定監護契約約定受任人執行監護

職務不受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限制者，從其約定。」，意即受意定監護

人可透過意定監護契約表達，無須法院事前審查並監督受任人執行不動產處分、

風險投資，突顯意定監護以契約為主之精神。 

    惟如受任人於執行意定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意定監護

人時，仍應依據第 1109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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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事事件法對成年監護之程序規範 

    我國家事事件法於 2012 年 1 月 11 日公布，同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為解決

舊法時代對家事事件之相關規定，散見於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中，程序多元

併行，往往造成司法資源耗費、裁判出現分歧或矛盾的狀況，家事事件法統整家

事調解程序、人事訴訟程序、家事非訟程序及家事強制執行程序，使程序可合併

審理、合併裁判，且盡可能由同一位法官於同一程序解決同一個家庭所涉及的訴

訟、非訟問題，立法出發點是期望提升程序經濟並兼顧家庭成員之正當利益44。 

    其中，有關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之程序規定，在家事事件法的規範下出現很

大變革。依據監護、輔助宣告所涉及之各類家事事件的「訟爭性」強弱程度、當

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程序標的所享有的「處分權」範圍，及需要「法院職權」裁

量以迅速裁判程度之不同，分別歸類為丁、戊、丙等三類。 

    家事事件法自 2012 年公布施行後，分別於 2015 年 12 月、2019 年 4 月、

2019 年 5 月進行 3 次修正，歷次修正皆包含第四編《家事非訟事件》之第十章

《監護宣告事件》之條文。呼應邁入高齡化社會後國人對於成年監護制度的日益

重視，也突顯我國對於心智障礙者在司法上享有程序正義之追求。 

 

 

 

 

 

 

 

                                                      

44 許政賢，人事訴訟的典範移轉？！以家事事件合併審理制度為例，載：民事法學與法學教 

   育，頁 266 至 267，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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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家事事件法有關成年監護事件種類45 

性質 分類 條文 事件內容 程序法理 

家事非

訟事件 

丁類

事件 

第 3 條 

第 4 項 

第 4 款  

監護或輔助宣告事件 

1.具公益性質 

2.較無訟爭性 

3.職權探知原則 

4.裁定程序 

5.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程序標的無處分權 

第 5 款  

撤銷監護或輔助宣告事

件 

第 6 款  

定監護人、選任特別代

理人事件 

戊類

事件 

第 3 條 

第 5 項 

第 10 款  

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

及撤銷其宣告事件 

1.具公益性質 

2.某程度訟爭性 

3.職權探知原則 

4.裁定程序 

5.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程序標的有某程度 

  處分權 

第 11 款  

監護人報告財產狀況及

監護人報酬事件 

家事訴

訟事件 

丙類

事件 

第 3 條 

第 3 項 

第 5 款   

因監護所生損害賠償事

件 

1.訟爭性 

2.與身分調整關係密切 

  之財產權事件 

3.辯論原則 

4.判決程序 

5.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程序標的有處分權 

                                                      

45 許政賢，人事訴訟的典範移轉？！以家事事件合併審理制度為例，載：民事法學與法學教 

   育，頁 284 至 285，2014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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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事非訟程序基本規定 

    非訟事件之程序法理，適用「職權探知主義」，當事人縱未主張或提出基礎

事實或證據，法院仍得依職權斟酌事實並調查證據。此外，在職權程序上係採「職

權原則」，聲請程序則採「處分權限制原則」，原則上法院不受請求聲明之拘束，

非以言詞審理為原則46。 

    彙整家事事件法第四編《家事非訟事件》之第十章《監護宣告事件》基本程

序規定及立法或修法理由說明，整理如以下五點： 

（一）專屬管轄法院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64 條第 1 項及第 177 條第 1 項，管轄法院應以應受監

護宣告之人/應受輔助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受輔助宣告之人的住所地

（民法第 20 條第 1 項具久住之意思者） 或是居所地的法院管轄；無住所或居所

者，得由法院認為適當之所在地法院管轄。 

（二）判斷依據 

    為使受訴法院能儘快把握事證調查之方向，並決定有無命如何鑑定之必要，

家事事件法第 166 條規定，聲請人提出監護宣告聲請時，宜提出診斷書。 

    實務上，因我國身權法（1997 年更名前稱殘障福利法）於 1980 年制定後歷

經多次修正，我國「身心障礙證明」發放的鑑定制度已經相當完備，且每 5 年障

礙者須接受專業醫師重新鑑定障礙等級。故家事聲請監護（或輔助） 宣告時，

可選擇檢附「診斷證明書正本」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其中之一項證明文件，

另必須檢附戶籍謄本用以確認親屬關係47。 

                                                      

46 許政賢，人事訴訟的典範移轉？！以家事事件合併審理制度為例，載：民事法學與法學教 

   育，頁 272，2014 年 5 月。 

47 參閱士林地方法院「B20 家事聲請監護（或輔助）宣告狀」之內容，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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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考量監護宣告聲請逐年增加，佔據法官越來越多的公務時間，故第 167

條於 2019 年 4 月 9 日修正後規定：「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

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始得為監護之宣告。但有事

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

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授權法官在「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的情況

下，例如：應受監護宣告之人經醫師診斷或鑑定，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如植物人、重度精神障礙或重度智能障礙者，明顯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

示或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時），法官可裁量不進行訊問，以增加法院效能。 

（三）裁定之生效與公告 

    家事事件法第 168 條明定，監護宣告之裁定，應同時選定監護人及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確認被選定人或被指定人有意願擔任該職務，並使其知悉

責任與義務，因此法院在選定及指定前，應徵詢被選定人及被指定人之意見。另，

裁定應送達於聲請人、受監護宣告之人、法院選定之監護人，及法院指定會同開

具財產清冊之人；若受監護宣告之人另有程序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者，也應一併

送達。 

依據第 169 條第 1 項及第 178 條第 1 項，監護宣告裁定或輔助宣告裁定的

生效時點，於裁定送達或當庭告知法院選定之監護人或輔助人時發生效力。且裁

定生效後，法院應以相當之方法，公告該裁定要旨。 

    為使效力之時間上界線明確，並維護交易安全，第 170 條明定在裁定經抗告

法院廢棄確定前，監護人及受監護宣告之人所為的行為，不失其效力。監護宣告

裁定經廢棄確定後，應由第一審法院公告其要旨。 

    另第 171 條規定，若受監護宣告之人在監護宣告程序進行中死亡，因無續行

                                                      

   https://sld.judicial.gov.tw/default.asp?but1=26&but2=27&but3=0，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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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法院應裁定本案程序終結。 

（四）撤銷 

    依家事事件法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裁定於宣示、公告、送達或以其他適當

之方法告知於受裁定人時，即發生效力。惟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人的權益，並維護

法的安定性，第 172 條規定撤銷監護宣告之裁定，宜於該裁定對聲請人、受監護

宣告之人及監護人確定時，始發生效力。 

（五）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之轉換 

1、於聲請程序之變更 

    對於監護宣告之聲請，法院認為未達應受監護宣告的程度，但有輔助宣告的

原因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為輔助宣告。但法院為此裁定前，應使聲請人

及受輔助宣告之人有陳述意見的機會，以保障其程序權（民法第 14 條及第 15 條

之 1、家事事件法第 174 條）。 

    如抗告法院認受輔助宣告之人已達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程度者，自應將第

一審法院所為輔助宣告，裁定變更為監護宣告之裁定。又為保護受輔助宣告之人

的權益，並維護交易安全及保護信賴利益，第一審法院所為輔助宣告裁定，宜於

抗告法院的監護宣告裁定生效時，始失其效力（家事事件法第 179 條）。  

2、於撤銷程序之變更 

    民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受監護的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

得依同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變更為輔助宣告。同時，家事事件法第 173

條亦規定，法院對於撤銷監護宣告之聲請，認受監護宣告之人受監護原因消滅，

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3、於宣告程序之變更 

    家事事件法第 175 條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別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而有受監護宣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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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者，依民法第 15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法院得變更為監護之宣告。惟倘若有

聲請權之人均未提出聲請，因程序尚未開始，法院不得依職權逕將輔助宣告變更

為監護宣告。 

 

二、應受監護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人之程序能力 

（一） 於「聲請」及「撤銷」監護宣告事件時有程序能力 

    所謂「程序能力」，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4 條的立法理由，乃當事人得有效自

為或自受訴訟或非訟程序行為之資格。 

    家事事件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者，有程序能

力」。所謂「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一般係指有行為能力者，考量身分及人

身自由事件對當事人影響重大，故第 1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滿 7 歲以上之未

成年人，及雖不能獨立以法律行為負義務、卻能舉證證明其於法院審理時具有意

思能力，足以辨識利害得失者，於身分及人身自由事件亦具程序能力。 

    反觀受輔助宣告之人，雖依民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其程

序能力，但若涉及丙類財產權家事訴訟事件之訴訟行為，依家事事件法第 51 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5 條之 1、第 50 條、第 56 條第 2 項之規定，受輔助宣告之

人為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應經輔助人以書面特別同意。 

    至於無意思能力的應受監護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家事事件法同樣賦予

其程序能力。2011 年 12 月 12 日制定家事事件法時，立法者透過第 165 條明定，

在「聲請」監護宣告事件及「撤銷」監護宣告事件時，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及受監

護宣告之人有程序能力，目的是保障其程序主體權及聽審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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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意思能力人，能以本人名義提起監護宣告聲請 

    若應受宣告之人無意思能力，是否得以本人名義，向法院提起監護宣告之聲

請？根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國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 號及

第 2 號之審查意見，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得以本人名義聲請監護宣告，肯定之理由

概述如以下二點48： 

1、民法第 14 條第 1 項明文賦予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本人」有聲請監護宣告 

   權能，並以家事事件法第 165 條前段作配套之特別規定，故應受監護宣告 

   之人即使無意思能力，仍得以本人名義聲請監護宣告。 

2、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以本人名義提出聲請，縱然有欠缺意思能力之情形，法院 

   仍得依家事事件法第 165 條後段及第 167 條，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且訊問 

   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時，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鑑定， 

   法官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後，始得為監護宣 

   告。如此即賦予其自主發動監護宣告程序之權能，對其權益之保障並無不利。 

 

三、程序監理人於家事訴訟及非訟事件之功能 

    倘若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無意思表示能力，其心智已無法辨

識利害得失，家事事件法第 165 條後段規定，法院應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

人，以充分保障其實體及程序利益，並有助於程序的順利進行。 

    同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程序監理人有為受監理人之利益為一切程序行為

之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24 條第 2 項進一步規範，程序行為限由受監理人本

人為之者，程序監理人不得為之；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受監理人依法不得為之程

序行為，程序監理人不得為之。 

                                                      

48 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 號及第 2 號之討論意見及審 

  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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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司法院官方網站公開資訊，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程序監理人名冊中

共 494 位，其中心理專業 165 人、社工專業 184 人、法律專業 129 人、其他專業

（如護理、社福團體……） 16 人，此名冊可供民眾下載49。 

    值得一提的是，程序監理人為法院選任，未必與受監理人有信賴關係，程序

監理人與受監理人或關係人之間，並不存在委任關係。故若僅選任單一程序監理

人時，學者提醒法院應注意性別、年齡及可信賴度，並應由法院制約並決定會面

地點，以免對受監理人造成傷害50。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32 條對此作了救濟設

計，同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若程序監理人違反其職業倫理規範或程序監理人倫

理規範，法院得撤銷或變更之。 

 （一） 法官具有是否選任程序監理人之裁量權 

    2105 年 12 月 11 日家事事件法修正時，立法者考量實務上大部分應受監護

宣告人為植物人、重度精神障礙或重度智能障礙者等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

明顯不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之效果；再者，依據程序監理

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第 13 條規定，程序監理人的酬金為 5 千元至 3 萬 8 千元，

監護宣告的聲請人除了負擔聲請費用及專業醫師的鑑定費外，還得增加支付程序

監理人的酬金，恐降低心智障礙者家庭聲請監護宣告之意願。 

    除了上述二點，立法者亦考量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22 條，規定監護或輔助

宣告事件「宜」選任程序監理人，與家事事件法第 165 條原本規定不符合，造成

程序困難。故 2015 年修法將第 165 條後段修正為「如其無意思能力者，法院應

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但有事實足認無選任之必要者，不在此限。」，授

                                                      

49 參閱司法院官方網站，「家事」項下之「程序監理人」專區，參見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03-4891-ded35-1.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6 月 8 日。 

50 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論，頁 72-73，2016 年 8 月，四版第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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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官有審酌此類案件是否選任程序監理人之裁量空間。 

    2019 年家事事件法配合民法「意定監護制度」上路，第三度修正，其中第

165 條後段增加規定法官於審理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事件、及解任意定監護人

事件時，亦可依職權為其選任程序監理人51。  

（二） 程序監理人的職務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規定，程序監理人執行職務，應維護受監理人之最佳利益，

注意受監理人與其他親屬之家庭關係、生活狀況、感情狀況等一切情狀（第 25

條） 。當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人無能力支付程序監理人之報酬時，得由國庫墊

付全部或一部支付（同法第 23 條） 。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6 條，以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24 條、26 條、27 條、

28 條、29 條及第 30 條等規定，彙整程序監理人之職務如以下六點52： 

1、為受監理人之利益為一切程序行為 

   程序監理人有為受監理人之利益為一切程序行為之權，並得獨立上訴、抗告

或為其他聲明不服。程序監理人之行為與受監理人之法定代理人、或有程序能力

之受監理人的行為不一致時，以法院認為適當者為準。 

2、聲請訴訟文書之利用 

   程序監理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或聲請付與繕

本、影本或節本。家事事件之裁判應送達程序監理人。 

3、幫助受監理人理解相關事項 

   程序監理人應以適當之方法，依受監理人之年齡及所能理解之程度，告知受

監理人事件進行之標的、程序及結果。 

                                                      

51 參閱家事事件法立法及歷年修法理由。 

52 參考鄧學仁，程序監理人制度施行後之問題與對策，月旦法學雜誌第 252 期，頁 121-122，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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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受監理人會談 

   程序監理人得於必要時，與受監理人會談。惟應審酌受監理人之最佳利益，

避免使受監理人重複陳述，並於必要且最少限度內為之。 

5、與受監理人之特定家屬會談並參與調解程序 

   為和諧處理家事事件，法官得許可程序監理人與受監理人之特定家屬會談，

分析事件進行之利害關係及可能影響，並參與調解程序之進行。 

6、以言詞或書面反映受監理人之意願 

   向法院報告受監理人對於法院裁定之理解能力、受監理人之意願，及受監理

人是否適合或願意出庭陳述。此外，亦可向法官建議程序進行之適當場所、環境、

方式及適當時間，或其他有利於受監理人的請求方案。以上報告或建議，經法院

同意以言詞提出者，應載明於筆錄。 

 

四、選定監護人及鑑定之實務探討 

    有關選定監護人之審酌事項，民法第 1111 條之 1 條規定：「法院選定監護人

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

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1、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 

2、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3、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4、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

之利害關係。 

於監護宣告事件的程序實務，精神專科醫師等鑑定人的專業鑑定報告，為法

院裁定相對人為「受監護宣告之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的主要參考，對於相

對人的行為能力是否被剝奪，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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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定監護人時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之意見 

    以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266 號為例，相對人領有重度身心障礙

證明，聲請人為相對人之母親。2020 年 6 月 1 日向法院遞交監護宣告聲請狀，6

月 18 日士林地院去函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要求該院協助安排鑑定人，

7 月 8 日聲請人接獲法院通知，應於 8 月 4 日或 6 日上午持相對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至陽明醫院精神科之鑑定人（精神科醫師）門診掛號，排定 8 月 12 日進行鑑

定。 

    同年 8 月 12 日鑑定人於法官及書記官前，對相對人進行檢查，確認相對人

是否能辨識紙鈔價值、是否擁有日常交易之簡易計算能力，著重瞭解相對人是否

具備管理處分自身財產之社會功能。鑑定最後階段，法官確認相對人對於聲請人

幫忙處理自身事務之意願，並確認相對人手足等關係人，是否同意聲請人擔任相

對人之監護人。 

    鑑定結束後，聲請人於 8 月 31 日接獲士林地方法院裁定，裁定書特別載明

「相對人亦表示同意由聲請人為其處理事務」等文字，突顯已依據民法第 1094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選定監護人時注意受監護人之意願。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69

條第 1 項，監護宣告於裁定送達時即 2020 年 8 月 31 日當天發生效力，整體過程

歷時近 3 個月。 

（二） 當事人無意思表示能力之判斷依據 

    家事事件法第 167 條沿用原民事訴訟法第 602 條及第 603 條規定，法官應

於鑑定人前，就應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監護宣

告之人。另，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 

    因應上述規定，部分地方法院要求聲請人於「監護宣告聲請狀」填具「指定

鑑定醫院」53，惟法院得審酌各醫院之時程配合度，徵詢聲請人同意後改派其他

鑑定醫院，並令其指派一位精神專科醫師擔任該聲請案之鑑定人，以精神醫學專

                                                      

53 參閱士林地方法院「家事聲請監護 （或輔助） 宣告狀」第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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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判斷相對人之意思能力及辨識意思表示能力。 

    鑑定人之書面報告對於相對人是否擁有行為能力，具關鍵性影響力，惟其衡

量指標並未有明文規範。參考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8 號、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266 號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85 號之民事裁定，實務上採取之鑑定指標如下54： 

1、相對人之身體理學檢查 

    使用臨床上精神科醫師經常使用之兩大認知檢測工具「簡易智能評估量表」

（Mini-Mental Status Examination，MMSE）、「臨床失智評估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CDR），瞭解相對人之定向力（如年月日、季節、地點）、注意力、短期記

憶、語言功能、行用與建構能力、智能狀態等，兩項測驗結果併同參考，以評估

相對人之認知功能與追蹤失智嚴重度55。同時參考相對人過去如大腦磁振造影等

醫學檢驗之病歷資料。 

2、相對人之精神狀態檢查 

    觀察會談時相對人在外觀上，是否具備口語、書寫溝通能力，是否能具體理

解並回答問題，抑或無法回答或答非所問。以花蓮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8

號裁定書所載之鑑定報告內容為例，鑑定人觀察點包含「焦慮不安，問話時眼神

迴避，態度不配合……無法確定其點頭搖頭之意思，亦無法提筆書寫，其語言能

力障礙嚴重致無法溝通」，亦觀察相對人進行 MMSE、CDR 測驗時呈現「坐立不

                                                      

54 參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8 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 

  字第 266 號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85 號民事裁定。 

55 王佳玉、花茂棽、邱銘章、朱怡娟、陳獻宗、葉炳強、柯慧貞、陸汝斌、彭家勛，簡式智能 

   評估 （MMSE）與臨床失智量表（CDR）在評估阿茲海默型失智症之比較，台灣精神醫學第

17 卷 

   第 1 期，頁 23-25，200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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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僅能發出幾個無意義之聲音……亦無法進行抽象思考測驗，無法為簡單之

數字計算，記憶力測驗無法完成」等。 

3、相對人之日常生活能力及社會功能檢查： 

    觀察相對人是否具備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是否能以語言或動作表達需求，以

及人際溝通時能判斷對方指令、邏輯推理、或金錢使用概念等抽象能力。例如：

士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266 號裁定書表示，相對人「對於本院訊問內容

雖可理解，惟欠缺基本計算能力，亦無法辨識鈔票面額」，經精神鑑定確認不能

管理處分自己之財產。 

（三） 法院得依具體個案簡化或免除心智鑑定之程序 

    普遍來看，監護宣告聲請之鑑定人費用自新台幣 8,000 元至 20,000 元不等，

若相對人為明顯無意思表示能力之植物人或嚴重精神障礙者，法院尚須指派程序

監理人，其 5 千元至 3 萬 8 千元不等之酬金 （程序監理人選任及酬金支給辦法

第 13 條規定） 亦須由聲請人支付，往往造成心智障礙者家庭之負擔，且無實質

意義。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體察到此一因司法程序所造成之社會資源耗費問

題，於 2019 年 12 月 11 日正式去函司法院，詢問聲請監護宣告時，是否有簡化

或免除心智鑑定之可能。對此，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於 2020 年 1 月 10 日以司法

院廳少家二字第 1090001168 號函釋，表示家事事件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無須於鑑定人前詢問應受監護宣告之人，即希

望增加法官之裁量空間。爰此，司法院已擬具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38 條之 1 之

草案，將明定本法第 167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係

指有具體事證，認應受監護宣告之人有植物人、重度精神或智能障礙等，明顯不

能為意思表示、受意思表示或辨識意思表示效果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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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於此一函釋明確表達，診斷證明書、特定障別及嚴重程度之身心障礙

證明、永久效期且為特定疾病之重大傷病卡等，皆可作為法院審酌時之證明文件，

故法院可依具體個案裁量，是否已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若是，則得簡化或

免除其心智鑑定之程序56。 

 

 

 

 

  

                                                      

56 參閱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少家二字第 1090001168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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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2007 年 3 月公開、2008 年底正式生效之聯合國「身權公約」，為全球第一份

保護身心障礙者人權之國際公約，強調尊重每個人不同之處，包含第 12 條第 4

項規定，身心障礙者本人才是決定需要何種協助措施的主體，締約各國應當有效

的防止濫用保障機制，確保行使法律權利能力有關的措施應尊重本人的權利、意

願和選擇；另，第 12 條第 5 項則具體指出，身心障礙者的財產繼承權利須受到

保障，且著重身心障礙者財務上的獨立與自主性。以上原則，深切影響我國、美

國及日本於近十年陸續推動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 

    我國民法成年監護制度於 2008 年 5 月份進行大幅改革，與修法前之「禁治

產」制度相較，修法後成年監護制度採取「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併行之二

元制，更尊重心智障礙者之意思表示能力。惟上路近 12 年來，司法體系並未積

極推動社會教育宣導，一般民眾親自至地方法院仍索取不到監護宣告制度的介紹

文宣，司法院及地方法院的官網亦只有很粗略的民法相關法條說明；另，本屬國

家治理「基本功」的相關成年監護統計數據，司法院並未進行體系化整理。由於

司法體系的忽視，心智障礙家屬普遍對於法定監護制度相當陌生，學術單位也因

缺乏統計數據而難以推動全國性實務研究，或提出系統性改革方案。 

    本文認為，司法體系對於法定監護制度的冷漠，正突顯我國對於最弱勢族群

的人權維護，相較於美、日等國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彙整我國監護宣告制度之

財產權保護，於實務上存在以下四項問題： 

 

一、司法體系未協助監護人認識法定職責及財產管理限制 

    我國法定成年監護是以「親屬監護」為主要型態，監護人之所以聲請監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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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因希望成為心智障礙者的法定代理人，替其處理人身或財產相關事務，以

保護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的經濟安全。 

    惟在當前體制下，監護人經法院裁定後，司法體系並未提供任何書面資料或

課程，協助監護人成為稱職的監護人；裁定書上亦未曉諭民法上有關監護人職責

與限制之相關規定。因此，除非監護人本身即具備法律素養，否則恐怕對於民法

第 1102 條「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之財產」、第 1112 條「監護人於執行有關

受監護人之生活、養護療治及財產管理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並考量

其身心狀態與生活狀況。」等兩大基本原則要求一無所知，更枉論認識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有關監護人不能以自己名義處分受監護人的財產，僅得為受監護

之利益，而使用、代為或同意其處分之限制，以及同條第 2 項有關代理不動產處

分須經法院許可、同條第 3 項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進行風險性投資等財產管理

之重要規範。 

    監護是長達一生之久的責任，直到受監護人死亡才終止，其間不僅涉及法律

知識，更牽涉財務管理、醫療養護、心理學等諸多跨領域素養，倘若監護人從未

具備相關知能，何以能寄望其不濫權，知道如何善盡監護人之忠實義務、以及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二、財產清冊未數位化管理致法院難以監督居住不動產租賃行為 

    民法第 1099 條規定，監護人自監護開始時起 2 個月內，對於受監護宣告人

之財產，應會同法院指定的人，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惟財產清冊為書面表

格，法院並未建置資料庫進行數位化管理，以至於無須登記之財產處分，不僅法

院難以監督，相對人也無法於事前查詢得知。 

    例如，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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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其租賃，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

惟居住不動產出租時，無須登記，加上我國未建置受監護人財產系統，可供租屋

人或仲介查詢，故若監護人未經法院同意，逕自出租受監護人所居住之建物或基

地，不僅法院無法事前監督並預防，租屋者也無從得知。恐怕受監護人之居住權

利將受衝擊，也因租賃契約「不生效力」而影響租屋者的權益。 

    值得一提的是，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所謂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究竟

是認定為民法第 170 條無權代理「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力」的效力未

定？抑或自始無效？似有討論空間。 

    反觀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指「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

行為，受惠於地政登記實務已建立機制，包含依據內政部函令，監護人或輔助人

持憑法院裁定書辦理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之註記時，登記機關應依其申請將受

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情形，加註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另，土地登記規則

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

分土地權利，應檢附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故實務上能具體落實，達到法院監督

之效。 

 

三、監護人之報告義務恐形同具文 

    民法第 1103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於必要時，得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

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監護事務或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表面上看來，

立法者針對監護人課以書面報告義務，以供法院檢查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惟現

行民法設計的法院監督屬於「被動」設計，須由聲請人發動監督，法院基於司法

謙抑原則，不主動審查監護人之財產管理行為。因此監護人日常管理受監護人財

務時，無須特別留意記帳、單據保存，也無須載明每筆資金動用的用途，在此情

況下如何確保監護人能落實忠實義務？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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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層問題是，財產數額經常隨著金融市場漲跌、日常收入與支出，或發生

繼承，產生動態變化，加上財務管理具備專業門檻，惟法院目前僅針對「陳報財

產清冊」提供書寫參考範例，舉凡「監護事務報告書」、「結算書」皆未規定基本

應載明事項，亦未提供範例，難以期待無財經背景監護人有能力自行編撰。 

 

四、缺乏有效之對監護人監督機制 

    觀察當前司法實務，倘法院認為受監護宣告人親屬間意見衝突，或有避免

監護人濫權之必要，常採取指定複數監護人之方式，設置防護網以保護受監護宣

告人之利益。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監宣字第 581 號民事裁定及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 109 年監宣字第 154 號民事裁定為例：法官審酌證據及家事調查官或

受法院委託之社福機構擬定之訪視報告後，確認相對人的子女們皆未有不適宜擔

任監護人之情事，或彼此間對於監護人選無法取得共識。為免單獨監護易流於專

擅，嚴重影響相對人之利益，法院選定其中 2 或 3 名子女共同擔任監護人，另選

定 1 位子女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期以「收相互監督、互相補足、互相合作

之利」，以符合受監護宣告之人最佳利益57。 

    選定複數監護人並開始執行職務後，若共同監護人對於財產事務之管理發生

意見不一致，得使用民法第 1113 條準用同法第 1097 條第 2 項之規定，聲請法

院依受監護人之最佳利益，酌定由其中一監護人行使之，以解決重要監護事務陷

於停滯之困境58。 

                                                      

57 參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監宣字第 581 號民事裁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監宣字第 

   154 號民事裁定。 

58 參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宣字第 633 號民事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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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論，縱然意見衝突之複數監護人能相互監督，事實上卻很難達到相互

合作、相互補足之效，即使可向法院聲請酌定由其中一監護人行使特定職權，但

恐怕往往緩不濟急，無法因應緊急需求，反倒對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造成損害。

是故，我國勢必須補強成年監護人之監督機制，方能使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權獲

得妥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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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監護人代為處分不動產之實務評析 

    不動產價值高，通常居個人財產總額很高之佔比，且承載著人生安全感及歸

屬感，對於有社會進入障礙的心智障礙者而言，安身立命的居所，是其生存權的

保障。 

    鑒於不動產之特殊性，早在 1930 年 12 月 3 日民法制定時，即透過第 1101

條明定「監護人對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或處分。為

不動產之處分時，並應得親屬會議之允許。」雖是置於未成年人監護的章節，但

當時的禁治產人59監護準用之，這樣針對不動產處分特別保護之觀念，一直沿用

至今。 

    時至 2008 年修正民法第 1101 條，立法者考慮社會變遷，家族約束力逐漸式

微，故以「法院」取代「親屬會議」作為監督者，並增訂第 2 項，就監護人代理

受監護宣告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或就供受監護人居住用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

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等對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影響重大之行為，明定非經法院

許可，不生效力。 

    2008 年修法時亦將第 1101 條第 1 項「使用或處分」修正為「使用、代為或

同意處分」，強調監護人僅得基於法定代理人之地位，代為處分或同意其處分，

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並無收益之權。  

   本章從探討適用民法第 1101 條之不動產「處分」類型出發，進而分析自民國

100 年 1 月至 109 年 9 月底全國地方法院受理「聲請許可監護人行為事件」中，

有關「出賣」、「拋棄繼承」、「遺產分割」、「都更或危老重建」等四類近 10 年較

常見之不動產處分聲請及裁定書內容，期以掌握法院審酌「受監護宣告人利益」

之判斷指標，具體瞭解民法第 1101 條於司法實務運用上的實況。 

                                                      

59「禁治產」此一制度已於 2008 年 5 月民法修正時刪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54 

 

第一節 民法第 1101 條「處分」之定義 

    民法上使用「處分」一詞之法條，為數眾多，惟個別法條所定義之「處分」

內涵，不盡相同，以下整理國內學說對於民法「處分」之廣義及狹義定義。 

一、民法「處分」之廣義及狹義內涵 

    綜合我國學者之分析，我國民法處分之廣義內涵可分為「法律上之處分」及

「事實上之處分」二者。「事實上之處分」係指「就權利標的物加以物質的變形、

改造或毀損之行為」，例如拆屋重建等對物為事實上的管理支配及變更60。 

    另因我國不動產交易實務，以頂樓加蓋等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物為買賣

標的者，所在多有，為解決此一社會需求，最高法院以補充法律的見解創設出「事

實上處分權」概念，如此一來，未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雖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但實務上認為讓與人已將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61。 

    「法律上之處分」係「使某種權利發生、變更或消滅的法律行為」，間接者

包含如買賣、設定抵押權之約定等「負擔行為」；直接者包含物權行為及準物權

行為，其中「物權行為」如所有權移轉、抵押權設定、所有權拋棄，「準物權行

為」如債權讓與、債務免除等62。 

    整體觀之，法律上之處分客體，係指「權利」；事實上之處分客體，係指「權

利標的物本體」63。 

                                                      

60 林誠二，民法處分概念分析及其體系形成，載：劉春堂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257- 

   258，2008 年 5 月。 

61 許政賢，事實上處分權人與所有權人之目的性擴張，月旦法學教室，125 期，頁 15，2013 年 

   3 月。 

62 王澤鑑，民法物權，頁 76，2019 年 10 月增訂二版﹝十二刷﹞。 

63 林誠二，民法處分概念分析及其體系形成，載：劉春堂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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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民法「處分」之廣義內涵64 

 

    至於民法「處分」之狹義內涵，通說普遍以第 118 條「無權處分」為例，即

包含「法律上之處分」的物權行為、準物權行為，但排除間接使權利發生、變更

或消滅的負擔行為。箇中原因，係負擔行為僅發生債權債務關係，買受人僅得向

出賣人請求交付標的物，並讓出所有權，非直接引起標的物權利之變動，與標的

物的所有人無涉，自不以出賣人有處分權為必要，惟出賣人對標的物雖無處分權，

其買賣契約仍屬有效65。 

                                                      

   258，2008 年 5 月。。 

64 係彙整林誠二（註 54）及王澤鑑（註 56）之見解製作。 

65 林誠二，民法處分概念分析及其體系形成，載：劉春堂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頁 261 

   -262，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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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上處分權」及「負擔行為」適用民法第 1101條之探討 

    民法第 1101 條原為隸屬「未成年人之監護」章節，第 1113 條規定成年人監

護得準用之。第 1101 條第 1 項規定「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

宣告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可見規範對象為監護人之「代

理權」。同條第 2 項則規範監護人以下二種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1、

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2、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

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 

    近年有學者主張，上述監護人行為之無權代理效力，應由「效力未定」修法

修正為「自始無效」，以真正落實法院監督功能66。事實上，觀察近 3 年家事法院

「請求許可監護人行為事件」之相關裁定，可發現成年監護使用第 1101 條之頻

率遠高於未成年監護，民法第 1101 條堪稱心智障礙者財產權保護之關鍵屏障。 

    究竟民法第 1101 條所謂「處分」之定義為何？學說及實務普遍認為，狹義

之物權行為及準物權行為並無疑慮，惟「事實上處分權」及「負擔行為」是否適

用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探討如下： 

（一） 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 

    我國社會現實中，經常可見國人為增加住房使用面積，違反建築法規進行頂

樓加蓋、夾層屋，或進行二次施工，這些違章建築因無法辦理保存登記，爾後無

法進行所有權移轉，惟原始建造人仍可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此類建物因通

常具備一定實用價值及經濟價值，於不動產買賣市場上可視為買賣標的，考量社

會實際需求，最高法院 67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違章建築之讓與，

雖因不能為移轉登記而不能為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

反之約定，應認為讓與人已將該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67。 

                                                      

66 鄧學仁，如何成為稱職的監護/輔助人，執行成年監護與輔助職務基礎概念講習課程手冊， 

   第 34 頁，2019 年 10 月 18 日。 

67 參見 1978 年 2 月 21 日之最高法院 67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庭長會議決定（一）：「違章建築之 

  讓與，雖因不能為移轉登記而不能為不動產所有權之讓與，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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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討論未保存登記建物的事實上處分權，除了讓與之外，占有、使用、收

益亦都包含在內68。學者認為，房屋事實上處分權兼顧實際社會生活的需求，自

有其價值，此種實務創設概念於融入現行法律體系時，往往須考量房屋受讓人所

取得事實上處分權，頗類似所有權人權能的法律評價，故於適用涉及所有權人概

念的相關條文時，應考量此種實務創設概念與法條所有權人概念之間的相容性。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人形式上雖非法條所指之所有權人，但其所取得對建物的支配

權能，實極類似所有權人69。 

    舉例而言，民法第 425 條之 1 有關土地及房屋受讓人相異時之租賃關係推

定，以及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後段有關優先購買權等特定狀況，事實上處分權

與法條所指的所有權轉讓，得等同視之70。 

    鑒於事實上處分權之讓與，不僅侵害受監護宣告人對建物的使用權，甚至很

可能令其遭逢無家可歸之困境，審酌第 1101 條之規範目的是為保障受監護宣告

人之利益，故司法實務普遍採納上述觀點，認為事實上處分權應適用於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亦即違章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的讓與，應事前取得法院同意，

監護人方可代理為之。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543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監宣字第 591 號民事裁定皆闡明，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監護人

所稱「代理處分」者，實際上為系爭建物的「事實上處分權」，欲將系爭建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應視為不動產之處分行為，依據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

取得法院許可，否則不生效力71。    

                                                      

  約定，應認為讓與人已將該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 

68 葉張基，事實上處分權取得物權化地位之研究－兼評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0 年度簡上字第 90 

   號民事判決，全國律師月刊，頁 67-68，2015 年 5 月號。 

69 許政賢，事實上處分權人與所有權人之目的性擴張，月旦法學教室，第 125 期，頁 17，2013 

   年 3 月。 

70 許政賢，淺析違章建築事實上處分權之定位，載：民事法學之比較與會通，頁 103-104， 

   2017 年 5 月。 

71 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543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監宣字第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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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擔行為 

1、肯定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中簡字第 1663 號判決表明，第 1101 條之立法

意旨，是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故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所謂「處分」，

應包括債權債務關係之負擔行為。 

    此判決之被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其監護人在尚未經法院裁定許可下，代理

被告簽訂土地及建物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借屋裝修同意書。法官認為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立法意旨，係在保護被監護人之權益，而非保障交易之安全；

假使承認原告與被告監護人簽立契約之債權行為仍屬有效，而令受監護宣告之人

仍應依照債權契約負擔義務及責任，顯然無法確實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如此一

來，第 1101 條無疑成為具文。基於上述理由，應認未經法院裁定許可之監護人

代理處分不動產行為，不僅物權行為不生效力，其債權行為亦應不生效力。 

    本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立當時，法院並未同意監護人可代理處分不動產，

依法該契約（主契約）並未有效成立，附隨於主契約簽立之借屋裝修同意書（從

契約），亦失所附麗，故借屋裝修而發生的房屋修繕，應視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

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房屋修

繕相關費用72。 

    另有學者認為，因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將「處分」與「購置」並列，「購

置」係購買、購入之義，為債權行為概念，故「處分」定義應作同解，係指使所

有權喪失的物權行為及債權行為73。 

2、否定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803 號民事判決中，被告為受監護宣告

                                                      

   號民事裁定書。 

72 參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4 年度中簡字第 1663 號判決。 

73 黃詩淳，從許可監護人代為不動產處分評析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實務，載：高齡化社會法律 

   之新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177-179，二版一刷，201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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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其監護人在尚未依據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聲請法院許可前，即與原告簽

訂土地及建物之買賣契約，被告所為之債權行為是否仍生效，成為關鍵爭點。 

    本案法官認為，買賣契約屬債權行為，非處分行為，此種以負擔債務為內容

之法律行為，除非其標的自始客觀不能、無從確定、違反法律強行規定、違反公

序良俗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外，均為有效，其效力無涉於出賣人是否有處分權。

是故，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與他人締結出賣不動產買賣契約，縱未經法院許

可，亦非法所不許，因此被告之監護人以法定代理人身份，與原告所簽訂之買賣

契約書，核屬有效74。    

3、本文主張肯定說 

    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開宗明義點出，成年監護制度之所以引進法院監督，

其規範目的是希望透過第三公正力量，有效督促「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

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考量「負擔行為」無論是

設定抵押權之約定或簽訂買賣契約，監護人均可能從中取得抵押貸款金額，或訂

金、簽約金，且爾後均可能發生「所有權喪失」之效果，嚴重侵害受監護宣告之

人的財產權，故法院之事先審查仍屬必要。 

    倘若第 1101 條之「處分」不包含「負擔行為」，則監護人代理締結出售不動

產買賣契約前，未取得法院許可，契約仍屬有效。惟觀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803 號判決之原告主張意旨可知，實務上地政機關受理不動產所有

權移轉登記時，會要求監護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檢附法院許可證明文件，否則無

法進行所有權移轉登記75。此時，受監護宣告之人身為債務人，可能面臨債權人

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如 103 年度訴字第 1803 號判決之原告即向被告請

求違約金，不僅可能造成受監護宣告之人的財產損失，同時無益於交易安全之維

護。 

                                                      

74 參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度訴字第 1803 號民事判決。 

75 土地登記規則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 

   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分土地權利，應檢附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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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我國內政部自 2013 年 3 月 1 日推動俗稱為「以房養老」的「不

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試辦方案」，讓不動產透過設定抵押權予金融機構，轉換

成所有權人在世時即能享用之現金。「以房養老」提供了一個嶄新籌措資金管道，

讓心智障礙者家屬能活化心智障礙者名下之不動產，在無須出賣、搬家的情況下，

依舊獲取穩定現金，供應心智障礙者的長期生活養護費用。可以想見，當社會對

於「以房養老」的接受度逐漸提升時，法院受理不動產設定負擔之聲請，勢必隨

之增加。 

    綜上所述，考量「設定負擔」為社會實務經常使用之不動產資產活化工具，

但伴隨可能發生「所有權喪失」之嚴重效果；且為減少不動產市場之交易糾紛因

子，故本文主張第 1101 條第 2 項所謂「處分」，應包含「負擔行為」，以落實受

監護宣告人利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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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及建物出賣事件 

    土地及建物出賣事件，為監護人聲請代理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之最常見

案由，聲請人主張出賣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不動產之必要性，通常包括為受監護宣

告人籌措生活費、醫藥費、養護機構費用等日常必要支出。觀察近 10 年監護人

聲請代理出賣不動產之裁定，實務上法院監督面向彙整如以下。 

 

一、監護人負舉證責任說明出賣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 

    出賣涉及受監護宣告人不動產所有權的喪失，對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影響重

大，故實務上法院要求聲請人除填寫「聲請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之不動產狀」外，

另須書面說明是為受監護宣告人之何種利益，例如為支付醫療費或生活費，並附

上支出單據等相關證明，始得聲請法院准予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 

    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111 號之裁定為例，聲請人須提具

充足之書面說明或證明文件如下76，以供法院審酌是否確實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

利益： 

1、受監護宣告人之最新親屬系統表。 

2、受監護宣告人之生活開銷單據與受照顧情形。 

3、受監護宣告人現在財產狀況、收入情形。 

4、聲請處分土地、建物之現在使用狀況、有無物權與債務負擔、出賣後有無可 

   能造成產權爭議或礙難使用。 

5、本件聲請內容有利害關係之人（如受監護宣告人之繼承人或債權人等）是否 

   同意本件處分行為。 

                                                      

76 參考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111 號裁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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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處分上開土地或建物之理由與必要性。 

7、處分上開土地或建物結果，如何有利或不利於受監護宣告人之情狀。 

8、預計處分所得之財產將如何規劃使用。  

    當法院審酌上述資料，確認受監護宣告人現況所需花費之支出醫療、照護費

用，但存款總計確有難以支應困難時，考量維繫受監護宣告人長期生活所需，法

官將同意監護人之聲請。 

 

二、監護人身兼共有人時宜由程序監理人進行調查 

    心智障礙者之兄弟姊妹擔任其監護人時，往往因共同承受父母遺產而成為不

動產之共有人，無論是公同共有或分別共有，依據土地法第 34-1 條第 4 項：「共

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民法

第 824 條第 7 項亦規範出賣共有物時，共有人有依相同條件優先承買之權。在上

述情況下，監護人與受監護宣告人之間利益相反，難以期待監護人以全然客觀立

場，維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 

    是故，近年法院面對監護人身兼不動產共有人之案件，通常採取選任程序監

理人之方式，由具備第三公正人角色的程序監理人進行調查，並出具報告予法院，

使無程序能力之受監護宣告人的財產權，得以保障。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宣字第 164 號家事裁定為例，法院考慮不

動產係由聲請人及相對人所共有，如經出賣，聲請人依法擁有優先承買權，與相

對人有利益相反之虞。因此法官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16 條

第 1 項，選任由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所推薦、擁有豐富處理家事事件經

驗之律師，擔任程序監理人，並命其儘速瞭解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狀況，以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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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不動產是否有利於受監護宣告人，提出報告，作為法院審酌參考77。 

 

三、共同監護人其中一位片面聲請出賣不動產應屬無權代理 

    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簡抗字第 48 號民事裁定之再抗告人，為共同監護人其

中之一位，2012 年以無力負擔受監護宣告人長期照護費用為由，向士林地方法

院聲請處分受監護宣告人所有坐落新北市之土地，以換取現金支應受監護宣告人

之長照費用，並獲法院許可裁定准予出賣。另一位監護人認為再抗告人未取得其

同意，屬無權代理，故提起抗告，經第二審合議庭將原裁定廢棄。 

    再抗告人以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並未規定監護人應共同或取得另一監護人

同意始可向法院聲請許可；且准予出賣之裁定，並非准許再抗告人單獨代理處分

受監護宣告人土地等理由，提起再抗告。 

    最高法院裁定指出，依據民法第 1112 條之 1 第 1 項，法院選定數人為共同

監護人時，若未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別執行職務之範圍者，應共同執行其職務。

聲請法院許可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處分不動產，係監護人合法執行其代理處分職務

的前提要件，故片面向法院聲請許可其代理處分受監護宣告人的土地，確實屬無

權代理，不生效力78，法院自當裁定聲請駁回。 

 

四、未獲法院許可前簽訂之買賣契約屬預約性質得辦理公證 

    實務上，有監護人在出賣不動產之聲請尚未獲法院同意的情況下，先與第三

                                                      

77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字第 164 號家事裁定。 

78 參閱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簡抗字第 4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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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簽訂買賣契約，該份契約雖未生效，但是否仍能辦理公證？ 

    依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之不動產出賣，應

經法院准許始生效力。公證實務研討會研討後認為，監護人與第三人所簽訂之買

賣契約，屬預約性質，尚未生效，故公證人仍得接受請求針對該契約辦理公證。

惟須向請求人闡明民法第 1101 條相關規定，曉諭請求人該契約須經法院許可後

始生效力，若於法院許可前即開始履行契約，可能發生交易風險。此外，公證人

應依公證法第 71 條規定，於公證書正本、繕本、影本、節本內記明該公證法律

行為未經法院許可前，尚未生效，避免契約當事人因不明瞭其中風險而受有損害

79。 

 

五、代理出賣不動產之價金缺乏監督而無監護人背信之預防機制 

    依據內政部之統計，截至 2019 年第四季我國房價所得比為 8.58 倍80，以主

計處公布 2019 年每人每月總薪資平均為 53,667 元、平均全年薪資總額為 644,004

元81，以此推估全台平均不動產價值約為 5,525,554 元。 

    由上述可知，出賣不動產所得之現金絕大部分在數百萬元以上，如座落於台

北市或新北市之不動產，賣出後所得價金往往在千萬元以上。惟如此龐大金額是

否真能確實用於照顧受監護宣告人生活養護所需？ 

    部分法院於裁定書曉諭監護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監護職務，並要

求監護人就出賣不動產所得現金，存入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之指定銀行帳戶或郵局

                                                      

79 參考司法院 100、101、102 年公證實務研討會研究專輯第 13 則。 

80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參見 https://pip.moi.gov.tw/V3/E/SCRE0105.aspx，最後瀏覽日：2020 

   年 7 月 12 日。 

81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參見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5171&ctNode=527&mp=4，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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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後，妥適管理82。依據民法第 1101 條第 3 項，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宣告人

之財產為投資，僅得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

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亦即監護人不得運用受監護宣告人

帳戶之現金，從事風險性投資，僅能將現金配置於保本型之固定收益工具。 

    本文認為，上述作為過於消極，無法確實督促監護人將處分所得現金用於受

監護宣告人生活照顧，或防止監護人濫權，以致「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落實，

仍存乎監護人一心，恐使民法第 1101 條淪為程序關卡而已，無法發揮實質保護

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權之功能。 

    事實上，從過去案例中，確實可見監護人代理出賣不動產後之價金因缺乏後

續稽核，而有被監護人任意使用之遺憾狀況。例如：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1 年度

監宣字第 200 號改定監護人之民事裁定，即為監護人聲請法院准其代處分受監護

宣告人之土地後，竟將出賣土地的所得挪為自己公司之週轉金，甚至將部分價金

分成 6 等分分配給其他家族成員，並未作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照護所需費用，致受

監護宣告人已欠繳 2 個月長照中心照護費用。爾後因受監護宣告人其他子女向法

院聲請改定監護人，監護之不適任狀況方為法院得知，法院除准許改定監護人外，

亦於裁定中聲明將就本案涉及刑事責任部分，依職權告發，以落實監護宣告制度

中選任監護人之精神83，作為監護人背信侵害受監護宣告人權益之救濟。 

 

 

  

                                                      

82 參考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18 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 104 

   年度監宣字第 49 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宣字第 487 號民事裁定。 
83 參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宣字第 200 號民事裁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66 

 

第三節 拋棄繼承事件 

    民法第 1147 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心智障礙者即使相

對欠缺意思表示能力或行為能力，無損其繼承權，仍得承受被繼承人一切財產上

之權利義務。 

    我國民法繼承編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修正施行，將繼承制度由「概括繼承」

改採「限定責任繼承」，即各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所有之債務，僅就所得遺產

之範圍內，負清償債務之責任。民法第 1148 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

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故繼承一經開始，

被繼承人之財產權，應以繼承開始之狀態移轉於繼承人，無須個別履踐移轉程序。 

    其中不動產物權的移轉，通常依民法 758 條規定須以「登記」為移轉效力發

生要件，但因繼承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時，依據第 759 條規定並不以登記為生效

要件，惟經登記後才能處分。 

   此外，民法第 1174 條及第 1175 條規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繼承之拋

棄溯及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我國學者多數認為，為避免妨礙繼承關係之穩定，

且考量繼承人以書面向法院為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後，即生拋棄繼承之效力，故

主張拋棄繼承應不得撤回84。 

    惟在社會現實中，考量心智障礙者之抽象理解力有限而恐無財產管理能力，

監護人代為聲請拋棄繼承之情形不在少數。一般說來，當監護人違反第 1101 條

第 1 項規定，非為受監護宣告人利益而處分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時，將成立無權代

理，依據民法第 170 條規定原則上處於「效力未定」，再依本人或有權利人之意

思定其行為效力，殊難謂其絕對無效85。惟針對監護人非為受監護宣告人利益而

                                                      

84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頁 188-189，2019 年 2 月，修訂八版第一刷。 

85 參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107 年度南簡字第 154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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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聲請拋棄繼承之情形，實務上顯然採取較嚴格標準看待，近年判決闡明此種

行為之效果應為「無效」，詳述如下。 

 

一、拋棄繼承為單獨行為而監護人仍受民法第 1101條拘束 

    鑒於民法第 1174 條第 2 項規定，繼承人應於知悉其得繼承時起之 3 個月內

以書面向法院為之，故有學者認為拋棄繼承為「單獨行為」，於聲明到達法院時

其意思表示已發生效力；惟多數學者認為，拋棄繼承雖須向法院為之，但並非以

法院為相對人，亦即屬無相對人之單獨行為86。 

    惟針對受監護宣告人自被繼承人處繼承不動產，監護人代為其拋棄繼承權之

情形，司法實務認為其性質屬於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處分受監護宣告

之人之不動產」，自須先向法院聲請許可後，始得為之。至於許可與否之審查標

準，依循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規定須「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 

    以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司繼字第 1762 號民事裁定為例，法官認為監護人代

為聲請拋棄繼承之行為，在符合聲請人利益之前提下，始為適法；若監護人非為

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則不得依民法第 76 條規定代受監護宣告人為意思表示。

本案法院依職權調閱被繼承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後，從形式上

審查即得確認，被繼承人遺產超過遺債之可能性頗高，且監護人本身為共同繼承

人之一，故認定本件監護人非為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而聲請拋棄繼承權，其代理

行為在法律上亦屬無效，依法自應予以裁定駁回87。 

    實務上也曾出現特殊案例，桃園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繼字第 1688 號民事裁

定中之聲請人為重度智障者，其他共同繼承人在為其聲請監護宣告的同時，亦向

法院提出代為聲請拋棄繼承。法官認為被繼承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查詢清單中

有不動產，是若聲明人果經監護宣告，其監護人雖得代其向法院聲明拋棄繼承權，

                                                      

86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頁 184，2009 年 10 月，四版第一刷。 

87 參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8 年司繼字第 1762 號民事裁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68 

 

惟核屬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之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處分不動產

之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故聲明人之監護人當遵守「為受監護宣告人

利益」之原則，始得代理受監護宣告人為拋棄之意思88。 

 

二、拋棄繼承事件除形式審查且法院得採職權探知主義 

    依據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4 項及第 164 條第 1 項之規定，「許可監護人行為

事件」為家事非訟程序，法院採取形式審查，惟近年法院裁定普遍認為，監護人

代理聲請拋棄繼承事件，應視為「處分」並依據民法第 1101 條加以審查，故法

院自須依據非訟事件法第 32 條第 1 項「法院應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

要之證據」規定，職權調查是否符合受監護宣告人利益，方能決定應准予備查或

予以裁定駁回。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司繼字第 181 號民事裁定及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106 年司繼字第 3169 號民事裁定為例，法官均認為繼承人向法院為拋棄繼承

權之意思表示，屬非訟事件性質，法院僅須為形式上之審查為已足，無須為實體

上之審究。惟拋棄繼承對受監護宣告之人是否不利，監護人是否為其利益而代為

拋棄繼承權，其代理受監護宣告之人拋棄繼承之結果，遺產全部歸於其他繼承人

取得時，因涉及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處分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財產，事關拋棄繼

承權之單獨行為是否確屬有效或應歸無效，依據非訟事件法第 32 條第 1 項之規

定，法院自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以審查是否符合拋棄繼承權之要件

89。 

                                                      

88 參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4 年度司繼字第 1688 號民事裁定。 

89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司繼字第 181 號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司繼字第 3169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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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分析，受監護宣告人因意思能力不足，無法提起事後救濟以維護自身權

益，且目前我國對監護人濫權之監督機制並不完備，故由法院在拋棄繼承事件中

為受監護宣告人利益把關，實在是不得不為的作法90。 

    司法實務上，法院一方面依職權向財政部查詢被繼承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

所得調件明細表，確認被繼承人之不動產資料及相關稅籍資料；另方面瞭解是否

其他共同繼承人是否亦拋棄繼承權，特別是監護人本身是否仍為共同繼承人之一，

作為審酌「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判斷依據。 

 

三、如繼承價值大於負債則拋棄繼承難謂符合受監護宣告人利益  

    使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以「拋棄繼承」或「准予處分不動產」為裁

判案由，並以「民法第 1101 條&監護宣告」為關鍵字作全文檢索搜尋，發現自

2011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國各地方法院共受理 80 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

宣告人聲請拋棄繼承事件，僅 1 件聲請獲法院許可，其他 79 件監護人代理受監

護宣告人聲請拋棄繼承聲請，皆被法院裁定駁回。 

    究其駁回原因，主要為法院依職權調查後，發現被繼承人遺產中具備不動產，

且其他繼承人未拋棄繼承，亦即受監護宣告人若拋棄繼承，其原本應繼承財產將

歸屬其他共同繼承人所有，特別是代為提出聲請的監護人，自身即名列共同監護

人之列。如此一來，無疑將使聲請人喪失因繼承而取得之財產，致被繼承人之遺

產歸於監護人自身，顯有利益相反之情況，且非有利於受監護宣告之聲明人91。 

                                                      

90 邱怡凱，法院許可監護人代為遺產分割事件中「受監護人利益」之保護，軍法專刊第 63 卷 

   第 1 期，頁 60-61，2017 年 2 月。 

91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司繼字第 2711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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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獲得法院許可之拋棄繼承聲請，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7 年監宣字第

152 號民事裁定之案例。主要許可原因，在於不僅受監護宣告人聲請拋棄繼承，

其他共同繼承人亦均向法院書面提出拋棄繼承權，法院認為足可見聲請人主張恐

承受繼承債務超過其繼承所得價值之情節，所言非虛92。 

    其餘 79 件中之 15 件受監護宣告人拋棄繼承聲請，法院考量監護人與受監

護宣告人同為繼承人，其代理行為恐涉及利益衝突、損害受監護宣告人之權利，

故均駁回其聲請。 

 

四、受輔助宣告人聲請拋棄繼承亦須經法院審查 

    依據民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受輔助宣告人為拋棄繼承權時，

須經輔助人之同意。惟輔助人與受輔助宣告人同為繼承人，雙方利益相反之情況

下，恐怕損害受輔助人之繼承權。因此雖法條未有明確規範，近年司法實務針對

輔助人就拋棄繼承行使允許權事件，比照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拋棄繼承事件

之審查標準，並認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確認拋棄繼承是否符

合受輔助宣告人之利益。 

    例如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7 年司繼字第 221 號民事裁定闡明，受輔助宣告

人因繼承所取得之財產為其「特有財產」，繼承權既然是繼承遺產之權利，自應

與特有財產為相同之保護，該行為亦應認為係法定代理人之處分行為，依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若非為受輔助宣告人之利益，法定代理人不得依同法第 76 條規

定代為意思表示，或依同法 78 條之規定行使允許權，如代為或允許之的法律效

                                                      

92 參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7 年監宣字第 152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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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屬無效93。 

    另一方面，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審查是否符合拋棄繼承

權之要件後，始能決定應准予備查或以裁定駁回。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 年度

司繼字第 590 號民事裁定為例：法院職權調閱被繼承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確認被繼承人尚有財產，且並非所有繼承人均拋棄繼承，因此法院認

為拋棄繼承之聲請，並非為受輔助宣告人之利益所為，故代理應歸於無效，在法

律上自不生聲請人即受輔助宣告人拋棄繼承權之效力94。 

 

 

 

 

 

 

 

 

 

 

 

 

  

                                                      

93 參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7 年司繼字第 221 號民事裁定。 

94 參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9 年度司繼字第 590 號民事裁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72 

 

第四節 遺產分割事件 

    繼承人有數人時，遺產屬共同繼承人之公同共有，共同遺產終局目的在於分

割，在遺產分割前之公同共有僅屬暫時之狀態95。事實上，監護人往往亦是共同

繼承人之一，以至於在遺產分割協議上，監護人與受監護宣告人之間具備利益衝

突；另，遺產分割涉及所有權移轉，屬法律上之處分。故實務上認為遺產分割事

件應視為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之「處分」範疇，須受法院監督。     

    心智障礙者雖擁有繼承權，但因缺乏財產管理能力，且經濟上仰賴家人支配，

故經常被家族認為應取得相對較少之遺產分割份額，或甚至無須擁有份額。此一

社會現象，可從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99 號民事裁定書

中窺見一二。此聲請案之受監護宣告人因重度智能障礙已被裁定監護宣告，監護

人亦為其母親，父親則已過世。其祖父過世後，留下房地由受監護宣告人及其另

4 位兄弟姐妹共同繼承。為日後便利管理遺產，其母與另 4 位繼承人協議，該房

地由其中一位繼承人繼承，受監護宣告人則分毫未得，法院因此駁回其遺產分割

之處分聲請96。 

    值得注意的是，若監護人與受監護宣告人同為繼承人，監護人透過遺產分割

協議讓自身取得全部遺產，卻無等同應繼分價值之現金補償，實務上認為監護人

的作法形同拋棄繼承，客觀上已難認此遺產分割協議對受監護宣告人有何利益可

言，且與民法第 1102 條「監護人不得受讓受監護人財產」之規定有違97。 

 

                                                      

95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頁 108，2019 年 2 月，修訂第八版第一刷。 

96 參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99 號民事裁定。 

97 參考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3 年度監宣字第 101 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258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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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應繼分－審查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基準 

    「法定應繼分」為最常被法院用以判斷是否符合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基準，

以上開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9 年度監宣字第 399 號民事裁定為例，法院

認為，依據遺產分割協議，系爭遺產均僅由其中一位繼承人取得，受監護宣告人

將喪失其對於上開遺產應繼分之所有權，卻未獲得任何補償，已侵害受監護宣告

人之法定應繼分權利。另，監護人及其他繼承人未就受監護宣告人後續護養療治

及生活所需費用，另為妥適安排或補償約定，難以認定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

因此駁回聲請。 

    實務上，法院通常先以遺產總額計算法定應繼分額，再與遺產分割協議書所

約定之遺產分割數額作比較，確認是否相符、或協議分割數額較法定應繼分高，

以確保受監護宣告人之應繼分及特留分未受侵害。例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3

年度監宣字第 183 號民事裁定，監護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父親，受監護宣告人之

母親逝世後留有一塊土地，監護人先就自己應繼承部分向法院辦理拋棄繼承，再

代受監護宣告人與其他子女即共同繼承人訂立遺產分割協議書，約定由受監護宣

告人繼承系爭土地權利範圍 1/3，並就此遺產分割協議聲請法院同意。 

    法官審查本案後認為，監護人既已拋棄遺產繼承權，依民法第 1176 條規定，

其應繼分 1/4 應平均歸屬其他同為繼承人之 3 位子女，每一位繼承人之應繼分各

為 1/3【計算式：（1/4÷3）＋1/4＝1/3】。依據遺產分割協議，受監護宣告人分得

系爭土地權利範圍 1/3，核與其依上開規定之應繼分為 1/3 相符，遺產分割協議

書之約定內容對受監護宣告人並無不利，故予以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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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滿足應繼分之現金補償計算－使用遺產稅核定價額恐失公平 

    遺產分割事件中，若涉及未滿足應繼分之現金補償，實務上是以該筆不動產

的「遺產稅核定價額」為計算依據。所謂遺產稅核定價額，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10 條規定，是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等兩

項「時價」作為基準98。 

    惟使用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來計算補償金額，是否足認保障受

監護宣告人之權益？近年法院裁定出現南轅北轍之見解。 

    例如：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252 號民事裁定，聲請人即監護

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妻子，本案共同繼承人共 4 位，每人應繼分各為 1/4。考量

受監護宣告人已無存款，每月醫療費所需不貲，且繼承之農地面積狹小難以變賣，

故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與其他繼承人訂立遺產分割契約，協議由其中一位繼

承人單獨取得土地所有權，受監護宣告人與另兩位繼承人則獲現金補償。 

    法院審酌聲請人代理訂立之遺產協議分割方案，認為關係人所提之現金補償

計算基準，依財政部國稅局遺產稅免稅證明書核定價額為 138 萬 500 元，受監護

宣告人及另外 2 位繼承人各獲 50 萬元，其補償之金額顯已超出受監護宣告人之

應繼分比例可得分配之金額，故實屬已保障受監護宣告人之權益，對受監護宣告

人並無不利99。 

    不過，依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監宣字第 38 號之民事裁定，卻有截

然不同的見解。本案同樣是由其中一位繼承人單獨取得不動產所有權，現金補償

之計算依據，同樣是採取計算遺產稅核定價額所使用的公告土地現值及房屋評定

                                                      

98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國稅問與答→遺產稅遺產價值之計算？，參見 https://www.etax.nat.gov.tw/    

   etwmain/web/ETW118W/CON/498/6823282799124118094?tagCode=，最後瀏覽日：2020 年 7 

   月 20 日。 

99 參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252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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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價格。法官認為衡諸社會常情，不動產市價通常遠高於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

評定現值，故難認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100。 

    依據內政部公告資料，2019 年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約為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的

91.64%，亦與 2018 年之 91.31%相當。整體看來，各縣市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相

去不遠，台灣本島各縣市之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比，以台北市

96.17%為最高，顯示台北市公告土地現值最能反映市場價格；百分比最低者則為

新竹市的 86.72%101。 

    觀察上述兩件裁定案之系爭土地座落地點，彰化縣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約為一

般正常交易價格之 90.39%，台南市為 90.08%，確實仍與交易市價有落差。事實

上，我國於 201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建置公開透明之資料

庫，至今 8 年已累積數百萬筆不動產成交價格資料，一般民眾透過「內政部不動

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即可輕鬆查詢各地不動產交易市價。 

    故本文認為法院對於不動產遺產分割事件，就未滿足應繼分之現金補償計算

基準，應可曉諭聲請人使用實價登錄制剔除特殊註記案件 （如親屬交易、凶宅

等） 後之查詢結果，尤其都會地區不動產交易筆數龐大，實價登錄價格之參考

價值頗高。至於偏鄉受限於不動產交易量少，實價登錄資料量也相對較少，則可

使用該縣市平均公告土地現值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的比例，亦即使用平均公告土

地現值來推估市場價格，方能推算出貼近社會真實的現金補償數額，以落實受監

護宣告人之利益保護。 

                                                      

100 參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度司監宣字第 38 號之民事裁定。 

101 中華民國內政部地政司官網，最新消息→【新聞發布】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出爐了！內政部: 

  全國普遍持平，參見 https://www.land.moi.gov.tw/upload/d-20190102150012.pdf，最後瀏覽 

  日：2020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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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護人與受監護宣告人利益相反時宜選任特別代理人 

    「自由之意思」為遺產分割理念之一，而協議分割時更著重「共同繼承人平

等」原則。惟無行為能力之受監護宣告人必須由監護人代為協議，倘若監護人與

受監護宣告人之間產生利益衝突，將陷於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理」之法律關係，

使分割遺產處於效力未定狀態102。為保障受監護宣告人利益，民法第 1098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得因監護人、受監護人、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 

 （一） 特別代理人應非繼承人－仍難以排除利益衝突之可能  

    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8 年度家聲字第 206 號民事裁定為例，法院

考量第三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姨丈，且非繼承人，認定與受監護宣告人無利害關

係，且此第三人簽署同意書表示願意善盡特別代理人職責103，故法院准許選任代

理人之聲請。 

    論者認為，監護人聲請法院選任之特別代理人，往往為受監護人之其他親屬，

當中常有其他繼承人之配偶，故不能排除特別代理人為謀求私利，與監護人串連

濫權之可能性，恐怕無法以超然立場來保護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所幸為數不少

裁定於選任特別代理人時，要求監護人一併提出遺產分割協議以供審酌；遺產分

割協議不利於受監護宣告人時，亦有法院駁回監護人所提特別代理人之人選，另

選定地方政府為特別代理人104。 

 

                                                      

102 林秀雄，繼承法講義，頁 118 至 119，2019 年 2 月，修訂第八版第一刷。 

103 參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8 年度家聲字第 206 號民事裁定。 

104 邱怡凱，法院許可監護人代為遺產分割事件中「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保護，軍法專刊，頁 

   64 至 66，第 63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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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動產遺產分割仍應聲請法院准許而不得藉由選任特別代理人規避 

    實務上曾發生監護人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以規避法院審查不動產遺產分割

方案。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8 年度家聲字第 206 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2 年度監宣字第 91 號民事裁定之案例，皆為類似情狀，其中涉及監護人考量

自己要負責受監護宣告人之所有生活養護費用，故將不動產遺產藉由分割全部歸

於監護人自身，受監護宣告人未獲得相當於應繼分之現金補償；同時監護人聲請

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以藉由代理受監護宣告人同意此分割方案。 

    上述兩件裁定案之法院審酌後皆認為，受監護宣告人取得之分配數額與其應

繼分明顯不相當，客觀上難認此方案對其有利；且不動產遺產之分割性質上屬於

處分，依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規定應聲請法院許可，不得藉由聲請法院為受監

護宣告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之方式而加以規避105。 

 

 

 

 

 

                                                      

105 參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8 年度家聲字第 206 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2 年度監宣

字 

  第 91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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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都更或危老重建事件 

    根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統計，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台北市屋齡 30

年以上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達 96,269 棟，佔全部領有使用執照建物之 83.7%，屋

齡 40 年以上建物佔 60.6%，50 年以上建物亦達 21.6%106。由此推知，我國老舊

建物比例甚高，加上 1980 年代大量建造的海砂屋、以及 921 危險建物仍未全數

拆除改建，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的台灣社會，明顯潛藏住宅安全危機。 

    為促使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並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

107，我國於 1998 年 10 月 22 日制定《都市更新條例》，惟都更案從整合到興建完

成曠日費時，耗費 10 多年者不在少數。例如：台北市正義國宅都更案即耗費逾

20 年才動工，且過程中只要有一戶參與者提出異議，即會發生延宕。根據內政部

營建署統計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全國已核定公布實施之都市更新案共 881 案，

已完成者僅 439 案，其餘有 178 案施工中，未動工者有 264 案108，顯見都更案推

動難度之高。 

    有鑑於此，《都市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制定

完成，允許屋齡 30 年以上且結構安全性能未達一定標準或 30 年以下且結構安

全性能未達最低標準的合法建築，可透過自建或與建商合建等方式拆除重建。期

望降低行政流程門檻，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以有

效控制社會潛在災害風險。 

    就都市更新條例來看，比較常見的分配方式有「協議合建」及「權利變換」

                                                      

106 參閱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副總工程司洪德豪之「台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之相 

   關政策」簡報資料，頁 4。 

107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現行條文第 1 條條文。 

108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參見 https://twur.cpami.gov.tw/zh/urban/statistics/view/7，最 

   後瀏覽日：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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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前者「協議合建」須房地所有權人 100%同意與建商合建分屋，並將合建

協議的條件納入協議書裡，與建商事前約定好將來如何分配房地面積；後者「權

利變換」則僅須達法定多數比率之房地所有權人同意即可推動，無須取得 100%

同意，所有流程都依據《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來操

作，在地方政府地政相關局處的監督下，程序公開、分配模式亦公開透明，通常

時程會較「協議合建」來得冗長109。 

    至於近 3 年十分熱門的危老重建案，一般有所有權人「自地自建」或「建商

合建」等兩種類型，若是採前者，由地主自籌資金、自組專業建築設計及營造團

隊，分配原則由地主合意後扣除所有成本 100%分回；若採取後者，則由建商出

資並籌組專業團隊，分配原則最常見之比例為 50%至 60%歸地主，50%至 40%歸

建商110。 

    無論是都更或危老重建程序，原建物將面臨拆除而滅失，土地所有權則往往

須移轉成為不動產信託之信託財產。此外，當建物重建完成時，須先將土地移轉

至建商名下，進行土地所有權總登記後，方能再進行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取

得新謄本111。故實務上認定監護人須依循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第 1 款，向法院

聲請准許不動產處分行為，方能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辦理都更或危老重建。 

    在社會需求日益提升之大環境下，近年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聲請參與都

市更新案或危老重建之案件量不在少數，且預期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109 張金鶚，張金鶚的都市更新九堂課，頁 223 至 226，2011 年 12 月，初版。 

110 梁任瑋，危老重建瘋全台，今周刊第 1223 期，頁 56 至 78，2020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7 日。 

111 例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監宣字第 69 號民事裁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80 

 

一、考量土地整體利用及社會經濟效益－法院相對寬容 

    整體來看，法院對於都更或危老目的之不動產處分聲請，採取相對寬容態度，

並未如同審酌不動產出賣事件般，細究不動產都更或危老重建之必要性，或瞭解

受監護宣告人在都更或重建後能獲得多少利益，甚至亦未詢問受監護宣告人是否

居住於預備都更或重建之不動產內，通常予以准許。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字第 44 號民事裁定為例，監護人檢具該院

100 年度監宣字第 195 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影本、戶籍謄本、不動產謄本、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同意書、法院准予備查函影本等件為證，法官審酌被監

護人名下之不動產屋齡老舊，考量土地整體規劃利用、社會經濟價值效益，及相

對人之最大利益，認定確有處分系爭不動產之必要，且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並

無意見，故認為監護人之聲請核無不合，故予以許可112。 

    再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監宣字第 423 號民事裁定為例，監護人代

受監護宣告人聲請，將其所繼承之不動產，移轉至危老重建之不動產信託受託人

-國泰世華銀行，待完成重建取得建築使用執照並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完成後，

再塗銷信託返還予受監護宣告人。法院審酌聲請人所提出之建設公司說明函及附

件資料，確認受監護宣告人將其不動產交付信託，待地上建築物改建完成後，即

可依比例分配房產，且能提升不動產利用之價值，有利於受監護宣告人，因此法

院准許其聲請，惟監護人應於處分後，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及變動後財產清冊，

陳報法院備查113。 

 

                                                      

112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字第 44 號民事裁定。 

113 參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監宣字第 423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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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投資意圖參與都更－法院恐認違反第 1101條第 3項 

    在受監護宣告人長期養護照顧費用不虞匱乏之情況下，代理受監護宣告人聲

請不動產都更或危老重建，恐被法院認定為「投資」目的，違反民法第 1101 條

第 3 項「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為投資」之規定。 

    觀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0 年度監字第 163 號民事裁定，受監護宣告人因

罹患器質性精神病，致無法處理自己之事務，其監護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夫，名

下有一屋齡約 35 年舊式公寓，外觀及室內設備均嚴重毀損、龜裂，使用價值低。

因建設公司提出一都市更新案，預定興建地上 26 層、地下 5 層之高級住宅大廈，

系爭不動產坐落在建商所提之都市更新案土地範圍內，監護人主張，若參與上開

都市更新案，可獲得較原有坪數為大之房屋，改善受監護宣告人之居住環境，增

加不動產整體價值，故考量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有代理其簽訂都市更新同意書、

都市更新契約等之必要。 

    法院認為，就監護人所提出之相關證明，及 24 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合作興

建契約書範本、銀行不動產信託契約範本等證明文件，堪信監護人主張為真實。

惟受監護宣告人名下除系爭不動產外，尚有土地 4 筆、房屋 1 筆，財產總額共計

1 千 2 百多萬元，且迄至本件聲請時止，銀行帳戶仍有存款餘額達 230 萬餘元，

且受監護宣告人名下尚有其他 2 間房屋，法院認為監護人聲請人亦得將該另一間

閒置房屋出租，以租金支應受監護宣告人療養所需費用，可見並無非處分系爭不

動產之必要。 

    另依據民法第 1113 條、第 1101 條第 3 項規定，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宣告之

人之財產為投資。法院認為與建商合作推動都更，藉以換購新屋，性質上屬不動

產之高風險投資，非法律所准許，且違背監護人應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財產任務，

難認符合受監護宣告人利益，故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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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若鄰近房屋土地皆參與都市更新計畫，獨留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之

老舊建物未參與時，恐怕有礙土地整體利用及公共環境規劃。況且，未來除非以

自地自建方式重建，該棟老舊建築很可能逐漸頹圮、甚至出現結構安全問題，長

遠來看，對於都市景觀營造、乃至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管理皆未必有益。此外，

若與建商合作推動都更，舉凡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管理費用……

等支出，雖由實施者共同負擔，但一般而言建商將先代墊出資；原房地所有權人

在新建物落成後，若希望取得較分配價值高之權狀面積，再就差額價金找補。整

體來說，其型態與一般不動產投資爭取轉手之間的利潤價差，大不相同，倘若將

都市更新視為高風險不動產投資，似非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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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我國監護人監督機制，主要彰顯於民法第 1101 條有關監護人代理使用處分

受監護宣告人財產之規定，無論不動產處分之性質為何，法院審查依據皆為第

1101 條第 1 項所明定之「受監護人之利益」。以下彙整本文對於實務操作之綜合

分析與建議。 

一、民法第 1101條之「處分」定義宜採取廣義解釋  

    民法第 1101 條明定監護人代理使用處分受監護宣告人財產之限制，考量立

法之規範目的為期望透過法院之第三公正力量，有效促使「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

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規範之落實，本文

認為除了「法律上之處分」行為須經法院同意外，如頂樓加蓋等未經登記違建物

的「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亦應適用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監護人須取得法院許

可，否則不生效力。 

    此外，設定抵押權之約定或簽訂買賣契約等「負擔行為」，均可能造成「所

有權喪失」之效果，嚴重侵害受監護宣告之人的財產權，且為減少不動產市場之

交易糾紛因子，故法院之事先審查實屬必要，以落實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保護。 

二、法院審查「受監護人利益」應依處分類型採取不同標準 

    不動產處分之類型多元，每一種類型均會對於受監護宣告人之所有權、居住

權及生活品質，甚至是精神心理層面，造成重大影響。惟民法第 1101 條第 1 項

所規範之「受監護人利益」，並未有明文定義，留予法官審酌判斷之空間。 

    綜觀我國家事法院審查監護人代理處分不動產之聲請，均是以「經濟利益」

為審查依據，其中，針對親屬監護最有可能發生利害衝突之「拋棄繼承事件」，

採取最嚴格之經濟審查標準，且依職權主動調查事實及蒐集必要證據，以瞭解監

護人及其他共同繼承人，是否有剝奪受監護宣告人之繼承權、圖利自身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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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針對具備社會經濟效益的「都更或危老重建事件」，法院採取相對寬容

態度，甚至不問受監護宣告人能獲得多少租金補償，或重建後可取得之不動產價

值，通常予以准許。 

    觀察聲請許可之案件量，以建物或基地之「出賣事件」為最多，雖缺乏官方

統計資料，惟觀察裁定書上聲請人之理由，可窺見監護人長期照顧受監護宣告人

所背負之經濟壓力。 

表 3-1 監護人代理處分不動產事件中「受監護人利益」之判斷指標彙整 

類型 法院判斷指標 備註 

出賣事件 1、審酌受監護宣告人日常生活開銷，及 

   財產現狀與收入，確認有籌措支應相 

   對人生活費之需要。 

2、查核監護人提出之土地買賣契約，確 

   認無違市場交易行情價格。 

法院通常要求處分不

動產所得現金，應存

入相對人名下之指定

銀行帳戶。 

拋棄繼承

事件 

1、調閱被繼承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確認繼承債務超過繼 

   承所得價值。 

2、確認其他共同繼承人均向法院書面提 

   出拋棄繼承權。 

法院依職權調查事實

及必要證據。 

遺產分割

事件 

1、以遺產總額計算法定應繼分額，再與 

   約定之土地權利分割數額相比，確認 

   前者之數額較高、或兩者數額相符。 

2、如約定受監護宣告人獲現金補償，則  

   使用遺產稅核定價額或不動產市價， 

   計算所得現金是否高於或符合法定應 

   繼分額。 

監護人與受監護宣告

人利益相反時，法院

選任特別代理人，以

避免民法第 106 條「自

己代理」。 

都更或危

老重建事

件 

1、考量不動產利用價值，土地整體規劃 

   利用、社會經濟價值效益等因素。 

2、審酌都更或危老重建相關說明會書面 

   資料，確認待改建完成後，受監護宣告    

   人可依比例分配房產取回所有權。 

若為「投資」目的，則

視為違反民法第 1101

條第 3 項規定而駁回

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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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未關注與受監護宣告人切身相關之安置問題 

    在「都更或危老重建事件」中，舊建物預備拆除前後，住戶勢必須搬離原住

所；在「出賣事件」獲法院許可後，受監護宣告人亦須另尋住所，對其生活場域

熟悉度、精神壓力之重大衝擊，可想而知。 

    惟現行實務上，法官審查此兩類事件時，並不考慮監護人在舊屋拆除重建期

間或不動產出售後，是否妥善尊重受監護宣告人表達自我的殘存能力，並安排合

適居住。包括替代居所之品質、建商約定提供之搬遷費用、或租金補貼之給付金

額及給付期間等細節規劃，在近 10 年之裁定書中皆未見法官訊問監護人。 

    舉例來說，都更之租金補貼通常約定自搬遷日起至完成交屋日止，但有建商

為了降低租金補貼金額，於契約中約定租金補償起始點為「自全體地主騰空點交

房地予乙方完成之日起」，即所有權人雖自己先搬遷，卻必須等到全體所有權人

都搬遷才能拿到租金補貼，萬一拆遷地上物或興建過程中遭遇阻礙，將面臨遲遲

拿不到租金補貼的困境114。 

    可以預見，當法院准許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簽訂都更或危老重建契約後，

受監護宣告人之生活將產生巨大變化，少則歷時 2 年、長則 10 年以上。該如何

妥善安排受監護宣告人在此期間之居所？其權益如何獲得妥善補償？在在影響

受監護宣告人是否能平安等候新居落成、生活品質獲得改善的那天來臨。究竟都

更或危老重建之最大受益人是心智障礙者本人？抑或是家屬？本文認為應是法

院審查並監督此類不動產處分事件之關鍵。 

 

                                                      

114 蔡志揚，一次看穿都更╳合建契約陷阱 良心律師專業解碼老屋改建眉角，頁 194 至 199， 

   2017年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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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比較法觀點論成年監護之監督 

    我國成年心智障礙者一經監護宣告，即喪失法律上之行為能力，即使仍保有

表達個人喜好、期望、意願等殘存能力，亦須仰賴監護人代理行使法律行為，固

然制度原意是希望藉由監護人來保護心智障礙者，卻也賦予監護人擁有極大權力。

除了不動產處分須取得法院許可外，絕大部分人身或財產管理事務均無須徵詢受

監護宣告人本人意願，監護人可逕自決策。 

    令人憂心的是，擁有如此大權力之監護人，我國司法體系未相對給予適當的

教育訓練或監督，反觀美國、日本之成年監護制度，司法體系嘗試引進社會資源，

一方面幫助監護人認識法律規範，亦建構有關醫療養護、財務管理等專業能力；

另方面也雙軌併行「法院監督」及「公民監督」，透過持續性的制度優化，盡力

落實心智障礙者擁有安全、平等的生活品質與社會尊重，值得我國借鏡。 

 

第一節  我國受監護人財產權保障之困境 

一、 以親屬監護為主 且監護人缺乏專業培訓及有效監督 

    學者認為，我國民法第 1111 條第 1 項雖規定除親屬外，主管機關、社會福

利機構均得為監護人，看似立法進步，仍為「書本上的法」（law in books），監護

實務 （law in action） 並未進展至此，我國法院仍多是選定「親屬」作為監護人。

此外，當法院判斷改定監護人之聲請時，並不清楚監護人是否有不適任情事，但

只要其他親屬對監護人不滿，法院也會改定監護人；且法院通常是透過改定另一

位親屬監護人或多選任一位親屬監護人，而形成複數親屬監護人，來解決親屬對

原監護人的不滿，並非改定第三人為監護人。箇中原因，為行政機關考量行政成

本，現階段僅能擔任舉目無親之心智障礙者的監護人，無法兼顧仍有親屬者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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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需要115。 

    平心而論，國內一般家庭之財務資源有限，若牽涉遺產繼承分割相關議題，

心智障礙者與親屬之間難免出現資源排擠等利益衝突。尤其監護職責往往歷時數

十年，為長期照顧另一個生命之重責大任，其間牽涉財務管理、醫療照護、心理

照護等諸多專業，監護人不僅需要愛心及責任感，也需要專業能力才能勝任。因

此國內近年出現主張建構「監護人培育機制」或建立「專業監護人」體系等聲浪。 

    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即呼籲，我國成年監護制度可以參考其他國家作法，

允許律師、社工等民間專業人士擔任專業監護人，讓這些專業人士經過有系統的

培訓、認證，承辦監護業務，但同時須清楚研擬出監護人應得之報酬標準。另，

應創設如「監護人支援中心」等單位，提供監護人必備知能的各種訓練及輔導116。 

 

二、判斷「受監護人利益」僅限經濟效益而未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 

    心智障礙者的樣態多元，年老失智者、智能障礙者、自閉症者、精神障礙者、

或臥床植物人等，每位個案所殘存之理解能力、溝通能力或社會功能皆大不相同，

例如：自閉症者雖然與外界溝通有障礙，但不代表其智力低下無法判斷事理，精

神障礙者及失智者亦可能擁有過去生命經驗，可作為決策參考。 

    惟在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下，受監護宣告人的意思表示能力被全然剝奪，等於

全然漠視其對生活照護安排、財產管理的想法與意願表達。舉例而言，在不動產

處分事件，監護人固然須依據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規定取得法院許可，惟法院

                                                      

115 黃詩淳，從許可監護人代為不動產處分，評析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實務，載：高齡化社會法 

   律之新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197 至 200，2019 年 4 月，二版。 

116 楊松錦，參加 2018 第五屆成年監護世界大會之交流斬獲，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官網，    

   參見 https://www.papmh.org.tw/node/661，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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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時，未要求監護人必須與受監護宣告人討論，亦不問受監護宣告人對於諸如

搬離住所、離開同住家人、遷入養護中心等議題之意願或偏好，以至於判斷「受

監護人利益」之角度，僅限理性的財務計算。 

 

三、不動產處分後之價金要求存入指定帳戶而無後續監督機制 

    心智障礙者之生活養護照顧，無論在心靈健康、時間分配及財務管理等各方

面均為長期抗戰，倘若缺乏長期穩定的現金來源，不動產「出賣」或「以房養老」，

成為照顧者不得不為的資產活化選項。 

    查詢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可發現自 2013 年內政部推動俗稱「以房養

老」的「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制度」後至 2020 年 7 月底，各地方法院共審理 6

件監護人代理受監護宣告人向金融機構辦理「以房養老」抵押貸款之處分聲請。

這 6 件聲請之審理法院，皆於確認受監護宣告人名下動產無法支付其相關醫療費

用及生活費用後，裁定准許監護人之聲請。 

    惟法院在准許聲請的同時，亦曉諭監護人須將處分不動產向銀行所貸得之價

金，存入受監護宣告人名下之指定帳戶內，以利未來便於監督監護人是否妥善管

理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此外，於裁定書強調監護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妥適管理，資金用途應限於受監護宣告人之生活及養護117。 

    部分法院更進一步於裁定書中敘明，依據民法第 1103 條第 2 項規定，法院

必要時得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監護事務或

                                                      

117 例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監宣字第 255 號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 

   監宣字第 1068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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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118，明確提醒監護人應落實善良管理人之義務。 

    除「以房養老」處分聲請事件外，不動產「出售」事件亦常見法院於裁定書

中，命監護人應將「處分所得價金存入指定帳戶」，或曉諭「必要時法院得命監

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 

    表面看來，立法者似乎已賦予法院權限，以監督監護人之行為，惟地方法院

家事庭法官於座談會中坦言，上述規範要求監護人事後呈報，且司法審查具有被

動性及謙抑性，原則上採取不告不理，法院很難主動審查不動產處分所創造的利

益，是否真正回到受監護宣告人身上。法官認為，法院若主動審查監護人之財產

管理行為，或有違憲之虞，應由行政權來落實監護人監督，方合乎法理及實務運

作119。 

 

 

 

 

 

  

                                                      

118 例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度監宣字第 182 號民事裁定。 

119 陳自強、黃詩淳、詹朝傑、李莉苓、陳文通、李昆霖、郭躍民，「監護宣告之實務與課題」    

   座談會紀錄，載：高齡化社會法律之新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455-457，2019 年 

   4 月，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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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財產監護制度與監護人監督 

一、美國成年監護制度演進與改革 

    美國成年監護制度最早可以追朔自 1640 年代殖民時期，採用源自英國法傳

統之「Parens Patriae」（拉丁文「人民的父母」之意） 原則。 

    美國法制下，監護制度非屬聯邦政府事務，而是州法院管轄範疇，多規定於

各州之遺囑認證法規 （probate code）中。1966 年美國律師協會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簡稱 ABA） 的不動產、遺囑與信託法部門 （Section of Real  Property, 

Probate and Trust Law） 組成「模範繼承法典 （Model of Probate Code） 特別修

正委員會」，與統一繼承法典委員會 （Uniform Probate Commission） 開始起草

《統一繼承法典 （Uniform Probate Code） 》，並於 1969 年頒布，作為各州立法

時之參考120。 

（一） 基本監護類型有「一般監護」及「人身監護」兩類 

    演進至今日，美國成年監護之基本類型為「一般監護  （ General 

Guardianship） 」，再依據監護職權之差異區分為「人身監護 （guardianship of 

person）」及「財產監護 （guardianship of estate）」。前者之監護人職責，為依據

受監護人之意願處理其生活起居、醫療、甚至是臨終安排；後者則在受監護人無

法妥適管理財產的前提下，由法院指定監護人代為管理或保護其財產，二者往往

被同時宣告，亦得分別宣告或僅宣告其一121。 

                                                      

120 黃詩淳，監護人代理決定基準之研究，載：身分法之回顧與前瞻－戴東雄教授八秩華誕祝壽 

   論文集，頁 310，2017 年 8 月 1 日。 

121 李立如，成年監護制度與法院功能的演進-以受監護宣告人權益保障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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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制度發軔很早，惟美國成年監護制度一路走來的實踐成效，並不如人意，

不時傳出受監護人被虐待、財產被侵奪之案例。1972 年一項觀察分析 400 多件

受監護案例之實證研究發現，部分監護人在「先佔財產管理」（Estate Management 

by Preemption） 的既有制度下，將精神病患等心智障礙者視為禁臠，使用詐欺

或侵奪手段，佔據受監護人的財產或信託財產。即使是善意監護人，其行使代理

權的動機及行為誠實無詭詐，但在處理共有不動產、遺產繼承規劃等利益衝突上，

免不了以自我利益出發，受監護人處於弱勢，無法自司法程序上獲得保護與幫助。

上述殘酷的現實，致美國社會從 1970 年代起持續檢討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 

（二） 强调依據個別能力之不同而在監護範圍應有所區別 

    1986 年全球最大通訊社《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 針對 51 個管轄區 

（Jurisdiction） 之成年監護制度執行狀況展開了為期一年的調查，當時全國約有

30 至 40 萬名年長者被法院裁定為受監護人，透過多次訪問及隨機查閱 2,200 件

法院檔案，於 1987 年出版了名為《老年人監護-問題叢生的系統 Guardianship of 

the Elderly: An Ailing System》，揭露成年監護制度之弊端。 

    美聯社所調查的案件中，70%之監護人是親屬，25%為職業監護人或公設監

護人等外界成員。高達 35%受監護人原本居住在自己家中，但受監護宣告後卻有

33%被移轉住所，64%被安置到安養院中且居住 2 年以上。 

    怵目驚心的是，11%受監護人財產會在受監護期間被消耗殆盡，且平均為 2.9

年的時間122。此報導所揭露的社會真實，促使美國眾議院舉行聽證會提出以下五

                                                      

    研究，第 45 期，頁 127 至 129，2015 年 4 月 1 日。 

122 WINSOR C. SCHMIDT, JR., GUARDIANSHIP：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fOR THE ELDERLY AND  

   DISABLED, 183-184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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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改革措施： 

1、加強任命監護人之程序正當性 （enhanced procedural due process in the  

    appointment of a guardian）。 

2、判斷是否應受監護時，不僅評估醫學上之條件，同時綜合評量基本自理功能、 

認知障礙、認知能力，以及受監護的風險與價值 （a more robust determination 

of capacity based not only on medical condition, but also on functional ability, 

cognitive impairments, risks, and value.）。 

3、强调必須依據個案之個別能力不同，而在監護範圍裁定上有所限制 （an  

   emphasis on limited orders that were more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capacities of       

   the individual）。 

4、加强法院對監護人之監督 （bolstered court monitoring of guardians）。 

5、制定公設監護制度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guardianship programs）123 。 

    針對上述第 3 點改革建議，美國於 1980 年代設置「有限監護 （Limited 

Guardianship） 制度」，聚焦保護兒少時期即出現發展遲緩 （developmentally 

disabled） 之受監護人。法院藉由聽證會審酌相關事證，任命為「有限監護人」，

強調有限監護人必須提供必要的保護、教育訓練、身心上醫療協助，有限監護人

僅就法院認定受監護人喪失能力之部分，行使代理權。制度之設立宗旨在於盡量

保留受監護人之自主權，依據個案需要作出最適合協助、保護受監護人之安排，

使其法律行為能力不至於被全然剝奪。 

    此外，美國有 30 多個州政府設立「公設監護 （Public Guardianship） 」 制

度，以服務並保護無人願意或親屬不適合出任監護人的無行為能力者，很多是高

風險、低收入者。公設監護的經費來自國家撥款、醫療補助基金、地方政府預算

                                                      

123 PAMELA B. TEASTER、WINSOR C. SCHMIDT JR., ERICA F. WOOD、MARTA S. MENDIONDO, PUBLIC    

   GUARDIANSHIP –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INCAPACITATED PEOPLE?,3-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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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設監護人就像是政府的代理人，得擔任人身監護及財產監護人，但也可僅

擔任其中之一，職責與一般監護人相同，但資格及執行職務須接受較高之法規管

制，例如：須定期訪視受監護人、定期提交監護報告等124。 

    值得注意的是，1997 年美國全國统一州法律委員會議通過「統一監護及保

護程序法」 （Uniform Guardianship and Protective Proceedings Act，簡稱 UGPPA），

針對監護人監督設計明確規範，包括應受監護之認定準則、監護人監督、監護權

相關訴訟之舉證責任。其中有關監護人監督，包括監護人必須在任命後 60 天內

向法院提交包含未來照顧計畫之書面報告，且此後每年一次須提交監護報告；監

護人須在報告中就監護權提出建議事項；監護事務若調整或續期，法院應建立監

督系統，且可將非關係人 （visitor） 納入監護人監督系統125。 

二、美國財產監護 （guardianship of estate） 之監護人職責 

    財產監護人必須對受監護人之個人財產承擔責任，基於受監護人之利益，針

對受監護人之資產採取規劃使用或保護措施，例如分配收入、財產規劃等。監護

人必須持續定期向法院報告受監護人財產使用及管理現況。如同人身監護 

（guardianship of the person） ，財產監護權之行使，原則上亦持續到受監護人

死亡時，或法院裁定當事人恢復行為能力、無須受監護宣告為止。 

至於財產監護人絕對禁止之行為，包括：未經法院允許接受無行為能力人之

餽贈、未經法院允許動用監護財產贈送禮物給他人、接受超出法規授權之佣金金

                                                      

124 李立如，成年監護制度與法院功能的演進-以受監護宣告人權益保障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 

   研究，第 45 期，頁 137-139，2015 年 4 月 1 日。 

125 參考美國統一法委員會 Uniform Law Commission 官網，參見 https://www.uniformlaws.org/ 

   viewdocument/final-act-with-comments-44?CommunityKey=d716e47d-f50b-4b68-9e25-   

   dd0af47a13b7&tab=librarydocuments，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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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未經法院允許任意將監護職責移交給他人。為防止有心人士侵奪受監護人財

產之情事發生，美國法院針對財產監護人賦予多項法律義務。以新紐澤西州 

（state of New Jersey）為例，該州遺囑認證法院要求財產監護人履行職責如下126：  

表 4-1 美國財產監護監護人之職責 – 以新紐澤西州法院為例 

1 開設一個單獨之監護銀行帳戶，以獨立管理受監護人之資產。 

2 獲取監護帳戶之稅籍證號。 

3 以監護宣告之名義重新命名資產與銀行帳戶戶名。（例如過去受監護人

銀行帳戶戶名為「Jane Doe」，受監護宣告後監護人 Steven Doe 須持法

院裁定至銀行申請帳戶重新命名：「Jane Doe，incapacitated person, by 

Steven Doe, guardian」，使金融機構能知曉監護人已獲法院授權可管理

該帳戶資金進出。） 

4 管理監護帳戶交易紀錄。 

5 盤點受監護人之資產和負債，並依據法院之要求，於監護裁定後 90 日

內提交監護起始之監護財產清冊（Guardianship Estate Inventory），並發

送副本予各利害關係人。 

6 保存保單或契約之正本於安全處所，並依據法院要求定期提交受監護

人之財產管理報告。 

7 作決定前須與受監護人討論，並考慮其個人偏好；若無法具體得知受監

護人之選擇或偏好，監護人必須以其所能掌握並評估之「受監護人之最

佳利益」來作決定。 

8 若法院要求投保擔保債券，監護人須持續支付其保費維持保單效力。 

9 若監護人或受監護人之地址改變，須通知遺囑檢驗法院（Surrogate）。 

10 於受監護人死亡時通知遺囑檢驗法院。 

                                                      

126 參考新紐澤西州最高法院編撰之《Guardianship of the Estate – Duties & Responsibilities》手 

   冊，下載自 https://www.njcourts.gov/courts/assets/guardianship/ 

Guardianship_Estate_web.pdf，頁 1-8，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96 

 

    上述 10 項財產監護人之法定義務中，以「定期提具書面監護報告」及「投

保擔保債券 （Surety Bond）」兩項，監護人監督之用意最為突顯，具體內涵說明

如下： 

 

（一） 「定期提具書面監護會計報告」義務之落實 

考量監護人執行職務時，必須具備不動產管理、長期護理、醫療及心理治療、

會計等多元知識或技能，方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作最佳之決定與安排，故美國自

1980 年代以來即在法院的支持下，對監護人進行「監護人培訓」（Guardian 

Training），提供監護人必要協助，訓練項目中包括教授如何撰寫監護報告 

（Guardian Reporting）、監護財產清冊 （Guardianship Estate Inventory）、監護會

計報告（Accounting Form）等書面報告。 

其中，監護會計報告為每年提交之定期報告，為監護人財務管理報表之摘要，

從監護財產清冊所包含之財產價值為基準點，交代會計年度期間導致期初至期末

數額變化之原因，包含收入、支出、資本利得或損失或不動產市場價值變化等，

並報告會計期間最後一個日期的期末資產總額。新紐澤西州法院亦使用「EZ 會計

表格」，要求監護人用來彙整監護財產會計重點項目127。 

法院立意良善，惟實務上不易落實。例如：1991年美國律師協會 （簡稱 ABA） 

研究指出，除非法院採取行動要求或提醒監護人履行提交監護報告之義務，否則

監護人幾乎不會提交報告。2005 年美國退休人士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簡稱 AARP）一項針對監護人的調查亦發現，各州法院對監護人

的要求程度有所不同，63.8%的受訪者表示，其管轄法院「已建立有效的通知系

                                                      

127 新紐澤西州最高法院編撰之《Guardianship of the Estate–Duties & Responsibilities》手冊，下  

   載自 https://www.njcourts.gov/courts/assets/guardianship/Guardianship_Estate_web.pdf，頁 

   12-14，下載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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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但有 26.6%的受訪者表示其法院「沒有通知系統」，還有 9.6%受訪者表示「不

知道有無通知系統」。 

上述調查也發現，即使法院發出通知，監護人特別是親屬監護人，仍可能因

無法理解該如何履行提交書面報告義務，而使法院無法擁有足夠資訊，瞭解受監

護人財產的實際運用及管理狀況。 

因此，美國《國家遺囑認證法院準則》（National Probate Court Standards）明

定：「當監護人未能依原始規範提交書面報告時，法院須預備調查行動」，此一監

護法規為法官提供了一系列制裁手段之依據。根據前項 2005 年 AARP 的調查發

現，當監護人不依規提交監護報告時，43%州法規或法院規定將把該監護人永久

排除在合格監護人名單之列，40%將判該監護人藐視法院，32%將中止該監護人

之任命，28%任命繼任之臨時監護人，並有 25%會否決監護人領取監護服務費用

128。 

（二） 擔保債券 （Surety Bond） 之義務 

    為防受監護人之財產遭監護人侵奪，侵害無行為能力人之生存權，新紐澤西

州遺囑認證法院任命監護人時，通常同時命令監護人應儘速持法院證明文件及個

人財務或信用相關資料，申辦保障範圍與金額能涵蓋受監護人財產總額的「擔保

債券」。唯有申辦完成擔保債券，且於郡遺囑檢驗法院登錄完成擔保債券證明者，

才真正有資格擔任監護人。 

    擔保債券之功能類似履約保證，當監護人 （即要保人亦為被保險人） 竊取

或濫用受監護人的財產時，法院將啟動擔保債券之保證機制，要求保證公司 

（bonding company） 依據契約賠償受監護人的損失，以及律師費用等支出，以

保護受監護人之財產安全。監護人在執行監護職責期間，必須持續繳交保證金，

                                                      

128 Karp, Naomi; Wood, Erica F., Guardianship Monitoring: A National Survey, p.165-168, Stetson Law  

Review, Vol. 3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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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擔保債券之有效。 

    倘若準監護人在獲得法院任命後，發現自身因信用瑕疵而無法辦理擔保債券，

此時法院很可能修改裁判，增加或替換他人或機構作為財產監護人，或限縮監護

人的職權範圍，僅限於其有能力擔保之資產數額129。 

 

三、監護監督計畫（The Guardianship Monitoring Program） 

    2017 年 10 月，美國《紐約客》（The New Yorker） 雜誌發表一篇報導《老年

人如何失去他們的權利 （How the Elderly Lose Their Rights）》，根據美國棕櫚灘 

（Palm Beach County） 監護欺詐計畫稽核員 （auditor） 的說法，美國約有一百

多萬成年人成為受監護人，無論其監護人是家庭親屬或由專業人士擔任的職業監

護人，控制著總額高達美元 2,730 億、相當新台幣 8 兆 1 千 9 百萬元的資產。不

過由於美國各州法規差異甚大且法院紀錄通常密封，以致沒有完整關於監護案件

統計數字，故社會對於這些受監護之財產的安排結果，知之甚少。2010 年政府責

任報告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Report） 坦承「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網站、聯

邦機構、州、地方政府或組織，收集有關成年監護相關的全面資訊」。 

    該報導引述發生在內華達州 （State of Nevada） 的真實情況，只要沒有被

判重罪或最近宣布破產，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參加課程，於該州成為職業監護人，

有一位職業法院監護人在 12 年間擔任 400 多位受監護人之監護人，一旦法院批

准了監護權，許多失智老人會從他們自有的房屋撤出，轉入醫院或照護機構居住，

不僅須開始動用財產來支付租金、監護人服務費用，甚至不動產最終被監護人代

理出售，而法院並未適當地監督不動產處分相關安排。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129 李立如，成年監護制度與法院功能的演進-以受監護宣告人權益保障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 

   研究，第 45 期，頁 137-139，201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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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Association）2017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監護人所擁有的監護權通常是永

久的，只有死亡能使受監護人得以脫離監護人管轄130。 

    鑒於監護人侵害受監護人利益之案例時有所聞，美國部分州開始推動「監護

監督計畫」（The Guardianship Monitoring Program，簡稱 GMP）。新紐澤西州最高

法院首席法官 Stuart Rabner 表示：「監護監督計畫是自願性方案，旨在確保無行

為能力的朋友、鄰居和家庭成員受到應有的尊嚴及正直對待。」 （The Guardianship 

Monitoring Program is a volunteer initiative that grows out of the need to ensure that 

friends, neighbor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are incapacitated are treated with the 

dignity and integrity they deserve.）131。 

（一） 法院招募 GMP 志願者審查監護人提交之書面報告 

    以位處美國東岸的新紐澤西州為例，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6 月之間，每年

任命之監護人少於 2,000 名，但 2012 年及 2014 年分別任命了約 2,400 位和 2,600

位監護人，推估應為高齡化社會對於成年監護制度仰賴日深所致。該州近年推動

「司法監護監督計畫」 （簡稱 GMP），旨在監督監護人能夠適當地履行職責，並

解決、預防或制止對無行為能力人有害的活動，以避免監護人濫用監護權，確保

心智障礙成年人或老年人之利益能獲得保障，其功能類似是法院監督權之自然擴

展。GMP 致力於幫助確保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能受到尊嚴對待，同時若監護人履

行職務時遭遇困難，GMP 將提供必要協助。 

    新紐澤西州 GMP 志願者之條件，首先必須年滿 18 歲，承諾服務至少 1 年，

                                                      

130 Rachel Aviv，How the Elderly Lose Their Rights，The New Yorker，October 2, 2017 Issue，參見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0/09/how-the-elderly-lose-their-rights，最後瀏覽   

   日：2020 年 8 月 9 日。 

131 新紐澤西州法院 New Jersey Courts 官網，參見 https://www.njcourts.gov/courts/civil/ 

   guardianship.html?lang=eng，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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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須願意登錄指紋，並通過背景調查，確認無涉及刑事案件。在技能方面，須具

有基本電腦使用技能，並能閱讀及理解法律或財務文件，該州法院也將為合格

GMP 志願者提供培訓課程。預計每位志願者每月為 GMP 貢獻約 6-12 個小時132。 

    此外，位處美國中東部的俄亥俄州斯塔克郡 （Stark County , State of Ohio） 

推動 GMP，亦是仰賴志願者之服務，成為法院監督權之延伸。 

    斯塔克郡遺囑認證法院天使方案 （The Stark County Probate Court Angel 

Program）為俄亥俄州第一個監護監督計畫，設立宗旨為確保受監護人的福祉，

法院天使經過培訓後透過審查監護人書面報告、審計財務報告或探訪，2018 年

協助法院監督超過 1,800 位監護人。邁阿密大學斯克里普斯老年醫學中心 

（Miami University's Scripps Gerontology Center） 研究人員針對該計劃進行了評

估，並發表了報告，肯定志願者是成年監護制度的支持力量，亦能確實保護最弱

勢公民之安全133。 

（二） 州設立「監護監督系統」以數據化管理監護人報告 

    截至 2014 年，新紐澤西州所有 21 個郡皆實施 GMP，該州 GMP 公開招募志

願者，透過訓練有素的志願者，協助法院審查監護人所提交之書面文件，如發現

異狀將進一步向法院舉報問題。志願者審核包含「EZ Accounting Form」、

「Comprehensive Accounting Form」等監護人代理受監護人管理財務相關報告，

並將資訊輸入州立數據資料庫「監護監督系統」 （Guardianship Monitoring System，

簡稱 GMS），於系統中更新受監護人及其監護人之最新資訊，同時驗證監護人報

告中的錯誤或差異，以確保受監護人得到妥善對待，且監護人行為能符合其利益。

                                                      

132 新紐澤西州法院 New Jersey Courts 官網，參見 https://www.njcourts.gov/forms 

/11939_guardianship.pdf?c=2vw，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10 日。 

133 美國邁阿密大學 Miami University 官網，Unique program model for monitoring guardianship in  

    Stark County Ohio is promising.，參見 https://www.miamioh.edu/cas/academics/centers 

    /scripps/news-events/2019/02/unique-program-guardianship-stark-county.html，最後瀏覽日： 

   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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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現監護人違背其善良管理人義務，志願者可向法院人員或法官建議採取應有

的行動。 

 

四、法院之監護調查 （Investigation of Guardianship） 

    美國佛羅里達州  （State of Florida）之 GMP，設計有「監護權調查」

（Investigation of Guardianship） 機制，由法院依職權發動調查，瞭解監護人是

否有忽視或利用受監護人，或濫用、挪用受監護人資產之情事。在該州，監護監

督計畫的主要作用是完成以下目標： 

1、補充法院書記官職責以外之稽核工作。 

2、獨立審查監護案件，確保受監護人利益之落實。 

3、定期向法院報告監護案件之執行狀況。 

4、特殊監護案件之投訴、聲請或提出詢問之處理中心。 

    GMP 審查監護報告時，若懷疑受監護人遭遇監護人之不當對待或侵害權利，

法院將啟動任命 GMP 的命令（an Order Appointing Guardianship Monitor），賦予

GMP 可以廣泛調查相關紀錄或信息之權利，例如受監護人之財務資料、醫療紀

錄或住所資訊，若調查屬實，GMP 可將調查結果提交法院，讓司法權介入處理。 

    另一方面，佛羅里達州也賦予司法權得基於多元消息來源，包括：外部人士

的投訴或舉報、法院書記官的要求、電話投訴、書面投訴、匿名投訴等，對監護

人行使監護權之妥適性發動調查。 

例如：佛羅里達州薩拉索塔郡 （Sarasota County, State of Florida） 之 GMP，

特地建立免付費的監護熱線，任何人發現受監護人受到監護人的不當對待，皆可

以以具名或匿名方式，透過此熱線舉報，將可啟動對監護權的調查。另，亦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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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至第十二司法巡迴法院監察官辦公室提出舉報134。 

美國西岸的加州 （State of California） 遺囑認證法院 （Probate Court） 則

設置有「法院調查員 （Court Investigator ）」，將法院監督機制從被動化為主動。

法院調查員之主要職責包括： 

1、於監護宣告程序中，透過電訪或面訪查證當事人之行為能力及監護人適格與 

   否。 

2、於監護宣告裁定後的每 6 個月，在無須事先通知監護人之情況下，訪視受監 

   護人及其身邊之照顧者或家庭成員。此外，檢視監護人提出的監護報告或財     

   產管理文件，評估監護人之安排與管理方式，是否符合受監護人最佳利益。 

3、監護宣告裁定滿 1 年後，調查員一年一度定期訪視受監護人。 

4、依據訪視發現或其他親屬之通知內容，出具評估報告予遺囑認證法院，若發 

   現監護人有缺失或不適格情事，法院可依據職權或聲請，對於是否撤銷監護 

   宣告或改定監護人進行審理。若為專業監護人，法院得撤銷其證照，在必要 

   情況下提起刑事訴訟。調查員得於法院作證，分享其調查結果，作為審理程 

   序中公開紀錄之一部分135。 

 

 

 

  

                                                      

134 美國佛羅里達州第十二司法巡迴法院 The Twelfth Circuit Court 官網，參見 

http://www.jud12.flcourts.org/Programs/Guardianship-Monitoring，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11 日。 

135 李立如，成年監護制度與法院功能的演進-以受監護宣告人權益保障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 

   研究，第 45 期，頁 142 至 144，2015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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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日本成年後見制度之對監護人之監督 

一、成年後見制度之基本架構與財產權保護 

    日本成年監護制度於 2000年進行結構性重大改革，2000年日本民法修法前，

對於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設有「禁治產宣告」及「準禁治產宣告」二

級制，施行一百多年已有諸多不合時宜之處。2000 年（平成 12 年）4 月正式導

入現行之成年監護制度，結合法定監護與任意「後見」制度 （類似我國 2019 年

施行之意定監護制度），進行自 19 世紀明治時代以來之重大法律變革。修法前，

日本成年監護制度採取「家長式思維」，以保護之名行剝奪心智障礙成年人平等

權之實，修法後則強調重視心智障礙者群體的「自主意志」與「生活質量」136， 

    依現行日本民法法定成年監護制度，老年癡呆、智能障礙、精神錯亂等心智

障礙者在經過專業精神鑑定後，依據意思表示能力欠缺之嚴重至輕微程度，分為

「後見」、「保佐」及「補助」等三個類別，並於 2000 年出版「新成年監護制度

鑑定書製作參考手冊」及「新成年監護制度診斷書製作參考手冊」，針對法律要

件提出精神鑑定之具體判斷指標，有效拉近法學與精神醫學間之距離，成為司法

實務運作上之參考依據： 

1、後見：係指「精神障礙致經常處於欠缺辨識事理能力者」所為之保護。 

2、保佐：係指「精神障礙致辨識事理能力顯然不足者」所為之保護。 

3、補助：係指「精神障礙致辨識事理能力不足者」所為之保護。137 

                                                      

136 日本成年監護法企業協會（JAGA）官網，參見：http://jaga.gr.jp/en/gaiyou_en/，最後瀏覽 

   日：2020 年 8 月 21 日。JAGA 成立於 2003 年 11 月，為日本全國性質研究成年監護法和政 

   策之專業人士協會，會員約 1,000 名，包括：學者、法律從業人員、社會工作者、公證人、 

   會計師、法院書記官與醫生。 

137 郭欽銘，論台灣與日本成年監護制度之比較與研究，頁第 70 至 71，華岡法粹，第 5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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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後見人之日常生活行為具法律效力 

    日本民法第 9 條規定「被後見人的行為，可以撤銷」，顯示即使是對本人干

涉最大的「後見」，被後見人的法律行為亦非無效，本人意思只要不被撤銷，該

行為即有效，並承認本人獨立行使之日常生活行為。例如：後見人無法撤銷被後

見人至超商購買物品、或購買衣鞋等行為，顯示對後見人意思之尊重。相較於台

灣成年監護制度受監護宣告人行為的「一律無效」，日本後見制度顯然較符合聯

合國「身權公約」第 12 條第 2 項「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

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之精神138。 

（二） 後見人之選任可為專業人士或法人－採專責機構登記制  

    日本民法第 8 條規定，心智障礙者經過精神專業鑑定後，經家事法院宣告成

為「成年被後見人」（即我國之受監護宣告人）。另，第 843 條規範：「家事法院

為開始監護審判時，應依職權選任成年後見人 （即我國之成年監護人）」，且可

任命複數即一位以上之後見人，由家事法院裁定複數後見人之職權是共同行使或

分別行使。 

    後見人可以是親屬，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指派律師、司法書士、社會福利官

員或其他領域專家擔任職業後見人，甚至法人也可成為成年被後見人。家事審判

規則第 83 條第 2 項規定，家事法院須尊重且不得違背受後見人之意思，在程序

上家事法院也應聽取受後見人的意見。 

    至於監護登記，在修法前的禁治產制度時代，是登記於戶籍，日本 1999 年

第 152 號法之「監護權登記法（後見登記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後，法定監護

之登記改採後見登記制度，由家事法院囑託專責單位如東京法務局，將監護宣告

之裁定內容透過電腦系統進行登記，公示並顯示於「監護登記事項證明書（後見

登記等ファイル）」，以避免交易糾紛之產生。 

                                                      

   2013 年 10 月。 

138 黃詩淳，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觀點評析台灣之成年監護制度，載：高齡化社會之新挑 

   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新學林出版社，頁 89-90，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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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後見人之職權，為代理被後見人於財產管理相關法律行為 （第 859 條）

或人身如生活療養照護等相關法律行為 （第 858 條），不包括如強迫就診等事實

行為。所謂財產管理相關法律行為包括：（1）現金、存款、不動產等資產管理；

（2）收入支出管理；（3）有價證券等金融資產管理；（4）報稅納稅等稅務處理。 

    後見人可根據家事法院的裁判，從被後見人的個人財產中獲得報酬，在此同

時，要求後見人行使財務管理職權時，採取「如同為自己利益妥善維護和管理自

身財產」之義務，不允許以下損害後見人利益之利益衝突行為： 

1、作債務的擔保人，或以被後見人之不動產設定抵押。 

2、以投機方式管理資產，例如購買有可能損失本金的金融產品。 

3、將被後見人財產用於圖利他人，例如捐贈，或借給後見人或其親屬139。 

    日本民法第 860 條規定，當後見人與被後見人之利益相反時，後見人之代理

行為屬無權代理，須由後見人或利害關係人向法院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由特別

代理人行使職權。 

（三） 後見人處分居住不動產 須事前獲法院核可 

    日本民法第 883 條規定監護人必須在家事法院裁定後 1 個月內，完成被後

見人的財產盤點與清查，項目羅列如下，惟可向家事法院聲請延長期限： 

1、製作「財產清冊」，列出被後見人的儲蓄、有價證券、房地產、保險等資產 

   ，並將其提交給家事法院。 

2、編制「資產負債計畫」，有系統地整理被後見人之收入、生活支出，以及醫 

   療費用、稅金等固定費用，制定收支計劃。另，在日常財產管理中，須妥善 

   管理銀行存摺、支出收據等，並記錄使用目的。 

                                                      

139 日本裁判所（courts in Japan）官網之「名古屋家事法院」，參見    

   https://www.courts.go.jp/nagoya- f/saiban/tetuzuki/qa/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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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有必要，須代表被後見人訂立使用養護服務或醫療服務的契約。 

    值得一提的是，家事法院得依據個案需求，要求後見人使用「成年後見制度

支持信託」來管理被後見人之儲蓄，或要求向家事法院或主管機關報告財產管理。 

    考量若被後見人的住所、或其名下不動產被處分，往往對其居住權造成嚴重

衝擊，故日本民法針對後見人管理不動產的代理權，設計了事前審查機制，民法

第 859 條之 3 規定：「成年後見人代表被後見人處分所居住之建築物或基地，包

括出售，出租，中止租賃，設定抵押權或其他處分，應取得家事法院的許可。」，

未獲法院許可之處分行為無效，以保護被後見人之生活品質及財產權140。 

 

二、地方政府領導之市民後見人制度 

    日本法定成年監護之請求權人，依據日本民法第 7 條，家事法院、配偶、四

親等親屬、未成年人監護人、未成年人監護監督人、保佐人、保佐監督人、補助

人、補助監督人或檢察官皆得開啟監護聲請。另，依據「老人福祉法」及「智能

障礙者福祉法」、「精神保健及精神障礙者福祉法」，地方政府市長亦有請求權。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 （最高裁判所事務總局家庭局） 之統計，近年地方市長

開啟法定監護的聲請量大大增加，在 2000 年只有 23 例 （僅佔請求總數 0.3％），

但到 2019 年攀升到約 8,000 例（佔請求總數 22％），主要是因為沒有親人的獨身

老人數量增加，且越來越多案例是無親戚願意擔任心智障礙者或老人的監護人。

預期獨居老人人口日益增加，市長聲請監護之佔比將持續提升，惟地方政府財政

資源與人力有限，恐怕地方政府將面臨力有未逮之窘境141。 

                                                      

140 新井 誠『成年後見法と信託法 （初版第一刷） 』，有斐閣株式會社 3-5 頁（2005 年）。 

141 參考「地域後見推進プロジェクト」（地方監護權促進計畫） 官網，參見：https://kouken- 

    pj.org/about/current-status/，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0 日。「地域後見推進プロジェク 

    ト」是由東京大學的終身學習理論實驗室與監護權促進中心合作的聯合研究，宗旨為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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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鑒於此，日本厚生勞動省於 2011 年啟動「市民後見推動計畫」，展開公民

後見人機制之建構142，2012 年修訂《老人福祉法》，該法第 32-2 條明定地方政府

有義務向家事法院推薦當地的合適人選，實施培訓後成為「市民後見人（市民監

護人）」。爾後為使市民後見制度更上軌道，日本於 2016 年 4 月通過《成年後見

制度の利用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成年監護制度使用促進法）》，並於 2017 年 3

月制定《成年監護制度使用促進基本計劃》，具體規範市民後見人之培訓及支持

體系，使市民後見人有能力及資源長期擔任監護人任務143。 

    事實上，日本市民後見人制度之構想，來自德國 1992 年施行之「成年人輔

助法」的「榮譽輔助人」制度，延續德國長久以來基督教會的志工團體精神，強

調市民共同解決發生在市民自身的問題，視榮譽輔助人為落實社會福利國的舵手

之一144。 

    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攜手推動下，市民後見人佔整體監護人數的比例逐年增

加，依據前述日本最高法院之調查，自 2000 年的 0％增加至 2019 年的 5％。此

一由地方政府主導之法定監護機制，可區分為個人之「市民後見人」及法人之「市

民後見法人」兩大類型： 

（一） 市民後見人 

    有別於專家監護人，市民後見人可能是鄰居、朋友等與被後見人無親屬關係

之個人，雖是「基於個人自發意願所為之社會貢獻活動」，但與一般志工不同的

                                                      

    監護制度相關之研究和教育培訓。 

142 參考日本厚生勞動省官網，參見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 

   hukushi_kaigo/kaigo_koureisha/shiminkouken/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1 日。 

143 參考「地域後見推進プロジェクト」（地方監護權促進計畫） 官網，參見：https://kouken- 

    pj.org/about/citizen/，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0 日。 

144 大貫正男著，宋峻杰譯，市民監護人制度之發展可能性，載：高齡化社會之新挑戰：以財產 

   管理為中心，頁 306-307，2019 年 4 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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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民後見人必須先參加由地方政府舉行的成年監護人培訓，由地方政府向家

事法院推薦註冊成為市民後見人候選人，之後再獲得家事法院的裁定任命，才能

開始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行使監護職權，其角色含有「公權力行使」之性質。即

使中途產生辭去監護工作的想法也無法辭任，除非罹病或遷居，否則市民後見人

之職責必須延續至被後見人死亡為止145。 

（二） 市民後見法人    

    為「實際受理成年監護業務之法人」，通常採用非營利組織或一般社團法人

的形式，其成員不僅完成了成年監護相關培訓課程，並有為社會奉獻之心志，有

時律師、醫師、護理師等專業人士亦加入行列，部分成員會取得地方政府推薦、

地方法院註冊之市民後見人候選人資格，惟法定監護權是由「市民後見法人」來

承擔。 

    為落實被後見人的利益保護、避免產生人謀不臧的詐欺行為，市民後見法人

特別著重建立嚴謹的資金管理制度，以及內部控制及查核系統，例如建立審計部

門，查核被後見人的銀行存款與提款等資金進出146。 

    此外，市民後見法人亦嚴格避免利益衝突之發生。以日本司法書士團體成立

之「Legal Support」為例，會員規章明定除了家事法院所裁定的監護人報酬外，

不得再因自己或他人利益，另行收受包含金錢、物品、不動產及其他財物；尤其

禁止勸誘或要求被後見人對自己、自己之親屬或所屬組織，為贈與或遺贈等行為

147。 

                                                      

145 大貫正男著，宋峻杰譯，市民監護人制度之發展可能性，載：高齡化社會之新挑戰：以財產 

   管理為中心，頁 302，2019 年 4 月，二版一刷。 

146 參考「地域後見推進プロジェクト」（地方監護權促進計畫） 官網，參見：https://kouken- 

    pj.org/about/citizen/，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0 日。 

147 大貫正男著，宋峻杰譯，市民監護人制度之發展可能性，載：高齡化社會之新挑戰：以財產 

   管理為中心，頁 310 至 311，2019 年 4 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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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護人代理處分不動產之法院監督機制    

    日本於 2000 年 4 月啟用之成年後見制度，透過民法第 859 條之 1 規定「後

見人（監護人）管理被後見人（受監護人）的財產，並代理行使與其財產有關之

法律行為」，賦予成年後見人概括之代理權。惟日本立法者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

看，考量生活環境的變化對個人的心理狀態將產生很大影響，且恐怕有利益衝突

之虞，故處分住宅之建物與基地時，必須特別考慮被後見人之保護。 

    針對非居住不動產，例如是被後見人用來賺取租金收益之投資用途不動產，

其處分行為則無須聲請家事法院許可。 

（一） 居住不動產之出售、出租、中止租賃、設定抵押權 皆須法院許可 

    日本民法第 859 條之 3 規定：「成年後見人代理被後見人處分所居住之建築

物或基地，包括出售、出租、中止租賃、設定抵押權或其他處分，應取得家事法

院的許可。」，意即後見人處分住宅之房地時，若未獲法院許可，其契約視為無

效。一般日本學說認為，此條文所謂之「處分」，除條文列舉之出售、出租、中

止租賃、設定抵押權外，尚包含贈與、使用借貸契約之締結與中止、最高限額抵

押權之設定、設定反向抵押權、假登記擔保權、讓與擔保權、設定信託等。由於

日本家事審判程序不公開，外界不易分析有關民法第 859 條之 3 的審判案例，另

因許可與否為法院之裁量權，故無論裁定許可或駁回，聲請人皆不得提出抗告148。 

    觀察日本法院統計歷年成年後見人聲請法院許可居住不動產處分案件，每年

約佔整體成年後見聲請法院許可總案量之 18%上下： 

  

                                                      

148 黃詩淳，從許可監護人代為處分不動產處分評析我國成年監護制度之實務，高齡化社會法律 

   之新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心，頁 167 至 173，，2019 年 4 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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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日本成年後見人聲請法院許可居住不動產處分案件統計 

年份 聲請處分 

居住不動產案件 

聲請法院許可總案量 佔比 

2019 6,920 36,707 18.85% 

2018 6,773 36,127 18.75% 

2017 6,532 35,417 18.43% 

2016 6,462 34,346 18.81% 

2015 6,494 34,494 18.83% 

2014 6,387 34,046 18.76% 

2013 6,649 34,105 19.50% 

2012 6,456 34,220 18.87% 

2011 5,569 31,436 17.72% 

資料來源：日本裁判所「成年後見関係事件の概況」統計149 

 

（二） 法院判斷時 仍會審酌被後見人未來歸回原住所之意願 

    根據日本律師之觀察，以「出售」事件為例，日本家事法院同意處分居住不

動產之判斷標準有以下 5 項，另簽訂租賃合同、取消租賃合同、設定抵押或根據

這些協議進行處置時，亦可參考： 

1、 出售之必要性：籌措被後見人之醫療養護費用或生活費，是最常見之處分理                                                       

由，惟須審酌被後見人之存款及收入狀況、或是否無法負擔不動產管理成本，

以判斷出售之必要性。 

2、 被後見人之實際生活照護現況，並確認其意願：即使聲請處分的當下，被後

人居住於醫院或養護機構中，惟若被後見人表達希望未來回到原居所，法官

將不同意處分聲請。 

3、 出售條件之合理性：衡量市價以判斷銷售條件是否合理，若條件顯然不合理，                                 

則法院將駁回聲請。 

                                                      

149 日本裁判所「成年後見関係事件の概況」統計，參見 https://www.courts.go.jp/toukei_siryou/ 

    siryo/kouken/index.html，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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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售價金之儲蓄與管理：檢核出售後價金之儲蓄與管理，是否能真正使用在  

後見人之養護照顧所需。 

5、 擁有繼承權之親屬的態度：被後見人繼承人是否反對處分150。 

    當成年後見人向家事法院提出了處分居住不動產之聲請時，需檢具以下文件

予家事法院：（1） 不動產所有權狀相關證明、（2） 被後見人固定資產評估證明、

（3） 買賣契約之草稿副本、（4） 不動產估價報告，同時須時提交 800 日圓及

84 日圓之郵票。之所以需要檢具買賣契約及不動產估價報告，是為避免後見人

試圖在不合理的低價條件下出售不動產，傷害被後見人之利益。 

    此外，因日本後見制度是採取公開登記，故後見人於契約草稿載明，此件交

易須在取得家事法院許可之後，才具備效力。一旦獲得家事法院之處分許可，後

見人才可以與買方正式簽署契約151。 

 

四、後見人監督機制：後見制度支援信託 

    日本成年後見制度於 2010 年正式上線後，後見人侵害被後見人財產權之事

件時有所聞。根據日本最高法院 2013 年所提出的調查顯示，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9 月短短兩年多期間，後見人違反被後見人利益之不當處分財產事件達 898

件，金額高達約新台幣 23 億 2 千 4 百萬元，且 98％為被後見人之親屬，因此日

本最高法院事務總局家庭局於 2012 年推動「後見制度支援信託」機制，以保護

                                                      

150 弁護士 渡辺 晋，山下・渡辺法律事務所，不動産月刊 2009 年 1 月号掲載，參見： 

http://www.zennichi.or.jp/law_faq/，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6 日。 

 151 參考日本福岡房地產銷售媒體「売る研」官網，參見 https://fukuoka-sell.jp/purpose/kaigo/real- 

    estate-sales-by-adult-guardian/，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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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後見人之財產權免於不當侵害152。 

（一） 信託財產以金錢為限－由受託銀行依據家事法院指示進行管理 

    日本「後見制度支援信託」適用於成年監護及未成年監護，通常由家事法院

依據個案需求，要求後見人使用「成年後見制度支持信託」來管理被後見人之儲

蓄等金錢資產，後見人亦可以主動向法院提出聲請。信託機制就像是第三方公正

單位，一來可確保資產運用符合被後見人利益；二來信託機制可幫助後見人長期

妥善管理收入與支出；三來亦可避免親屬間對於金錢管理的紛爭或擔憂。 

    一旦家事法院判斷個案需要使用「後見制度支援信託」，將任命一家銀行為

「受託人」，被後見人則兼具「委託人」及「受益人」等兩種角色，由後見人代

理被後見人與受託人訂定金錢信託契約，信託資金即為「信託財產」，獨立於後

見人財產之外。後見制度支援信託合約生效後，受託銀行將依據合約所約定之金

額及頻率，定期撥付信託帳戶的資金至後見人管理的指定存款帳戶，以支付被後

見人之生活費或臨時發生之醫療費用。至於後續若信託財產發生重大變化或信託

解約，皆須依據家事法院的指示進行。 

 

 

 

 

 

                                                      

152 參見吳柏緯，合法動支竟被銀行當賊 專家監護信託不能再拖，今周刊，第 1159 期，2019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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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日本後見制度支援信託架構圖153 

 

 

 

 

 

 

   

    倘若臨時出現大筆醫療或養護支出，後見人所管理的存款帳戶內剩餘資金不

足以因應時，後見人須先取得家事法院的許可後，才能要求信託銀行撥付款項至

管理帳戶。同理，若被後見人有一筆意外收入，監護人亦須須先向家事法院報告，

並將此筆資金交由受託銀行加入信託財產中154。 

    值得注意的是，後見制度支援信託能受託的資產，僅限於金錢，尚無法受託

不動產、智慧財產權等其他形式資產。惟不動產處分後之價金，亦須向家事法院

報告，並交付受託銀行成為信託財產。 

（二） 日本後見制度支援信託之推動現況 

    根據日本最高法院事務總局家庭局之統計，2012 年 2 月啟動後見制度支援

信託系統後的當年度信託委託人僅 98 人，爾後在家事法院的推動下，前幾年的

                                                      

153 參考日本三井住友信託銀行官網，後見制度支援信託，參見 https://www.smtb.jp/personal 

    /entrustment/management/guardianship/，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9 日。 

154 參考リーフレット「後見制度支援信託」（監護系統支持信託介紹 DM）之後見制度支援信 

   託 Q&A，日本一般社團法人信託協會，令和元年 9 月（2019 年 9 月）。 

被後見人 
（委託人兼受益人） 

-------------------- 

後見人 
（法定代理人） 

銀行 

（受託人） 

信託資產管理者 

簽約協議指定用途金錢信託 

遞交申請表

依據家事法院指示交付

   家事法院 

報 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114 

 

人數加速成長，至 2019 年 12 月底統計後見制度支援信託的委託人累積人數為

26,191 人，加計信託財產暨管理銀行帳戶之存款總額約為 923.14 億日圓，約相

當新台幣 257 億元。分析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的信託帳戶，信託財產餘額平均約

為 3,758 萬日元，約相當新台幣 1,047 萬元155。 

    依多年實證經驗，後見制度支援信託確實能有效監督後見人，發揮保護被後

見人財產權之功能，惟日本社會也出現一些檢討聲浪，例如：財產一旦交付信託，

提領或解約均須取得家事法院同意，手續十分繁複；或造成家事法院之人力負擔，

也可能出現不當指示之危險；或違反「尊重被後見人之意思」，似乎違反聯合國

「身權公約」第 12 條之意旨156。 

 

 

 

 

 

 

 

 

 

                                                      

155 參閱日本最高法院事務總局家庭局之統計資料「後見制度支援信託等の利用状況等につい 

   て」，參見 https://www.courts.go.jp/vc-iles/courts/2020/20200609sintakugaikyou_h31R01.pdf， 

   最後瀏覽日：2020 年 8 月 28 日。 

156 參考葉梓祥，我國與日本成年監護監督機制之比較研究，中央警察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174 至 175，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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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在華人傳統家族思維框架下，我國成年監護實務仍以「親屬監護」為主，將

心智障礙者之照顧，擺置於家庭層級處理，司法體系未提供監護人教育訓練支援，

亦未給予適當監督。監護人對於法規範之認識，以及是否具備財務管理、人身照

護相關領域的知能，皆為長久以來我國成年監護體系忽視之課題。 

    相較之下，美國及日本之成年監護制度更為尊重個人權利。美國州遺囑認證

法院要求監護人作財產管理相關決定前，須與受監護人討論。日本民法第 9 條規

範受監護人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被撤銷，其行為具備法律效力，且承認受監護人可

獨立行使之日常生活行為；第 859 條之 3 規定受監護人居住之建物與基地之處

分，須經家事法院許可，惟實務上法官會審酌受監護人之生活現況與意願。 

    另方面，美國及日本成年監護制度經過歷年改革，愈趨公法化，不僅集結社

會專業資源，幫助監護人長期負擔監護的重責大任，同時透過志願者、信託等金

融工具，建構監護人監督機制。雖然兩國至今仍不時傳出監護人侵奪財產事件，

惟司法體系勇敢面對人性及制度設計的不完美而持續改革。以下彙整美國、日本

成年監護制度值得我國借鏡之重點： 

 

一、要求監護人定期提具報告並給予系統化培訓 

    美國法院針對「財產監護」之監護人，不僅要求監護人在監護裁定後 90 日

內提交監護起始之監護財產清冊，並賦予「定期提具書面監護會計報告」之義務。

惟考量監護人執行職務時，須具備不動產管理、長期照護、醫療及心理治療、會

計等多元知識或技能，司法體系自 1980 年代以來提供「監護人培訓」，訓練監護

人撰寫監護報告、監護財產清冊等。倘若監護人違反定期提具書面報告義務，美

國《國家監護法院準則》提供法院制裁手段之依據，包括可將該監護人永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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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格監護人名單之列、判處該監護人藐視法院、中止該監護人之任命、否決監

護人領取監護服務費用等，法院的主動調查及起訴，促使監護人善盡報告義務。  

    日本民法第 883 條規定監護人須在家事法院裁定後 1 個月內，完成被後見

人的財產盤點與清查，編制「財產清冊」及編制「資產負債計畫」，有系統地整

理被後見人之收入、生活支出，以及醫療費用及稅金等固定費用，制定收支計劃。

另也要求監護人在日常財產管理中，應妥善管理銀行存摺、支出收據等，並記錄

使用目的。 

    日本 2011 年起啟動「市民後見推動計畫」，鼓勵地方政府投入成年監護制度

之運作，並制定《成年監護制度使用促進基本計劃》，具體規範地方政府構建「市

民後見人」或「市民後見法人」之培訓及支持體系。心智障礙者之鄰居、朋友等

非親屬關係之個人，於接受地方政府舉行的成年監護培訓後，經地方政府推薦於

家事法院註冊成為「市民後見人」之候選人，爾後若獲得家事法院任命成為後見

人，其角色含有「公權力行使」之性質，原則上行使監護職權至受監護人死亡為

止，取代親屬監護人之功能。  

 

二、引進公民資源以建構監護人監督機制 

    近年美國如新紐澤西州、俄亥俄州等部分州的遺囑認證法院推動「司法監護

監督計畫」 公開招募年滿 18 歲之志願者，並給予系統化培訓，使其透過訪視、

檢查書面監護報告、審計財務報告等作為，確認監護人適當地履行職責，避免監

護人濫權，功能類似法院監督權之自然擴展。 

    以新紐澤西州為例，截至 2014 年共 21 個郡皆實施 GMP，透過訓練有素的

志願者，審核監護人代理管理財務的會計相關報告，並將資訊輸入州立數據資料

庫「監護監督系統」，檢查監護人行為是否能符合受監護人之利益。若發現監護

人違背其善良管理人義務，志願者可向法院人員或法官建議採取應有的行動。 

    此外，如美國加州遺囑認證法院設置有「法院調查員」，其職責包括於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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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裁定後的每 6 個月，或於監護宣告裁定滿 1 年後，在無須事先通知監護人之

情況下進行訪視。若發現監護人有缺失或不適格情事，法院可依據職權或聲請，

對於是否撤銷監護宣告或改定監護人進行審理；若為專業監護人，法院得撤銷其

證照，並提起刑事訴訟。 

 

三、善用擔保債券或監護支援信託以保障受監護人財產 

    為防受監護人之財產遭監護人侵奪，美國州遺囑認證法院任命監護人時，經

常命令監護人申辦保障範圍與金額能涵蓋受監護人財產總額的「擔保債券」。待

完成申辦擔保債券，並於郡遺囑檢驗法院登錄完成擔保債券證明者，方正式具備

監護人資格。擔保債券之功能類似履約保證，萬一發生監護人濫權，保證公司將

依據契約賠償受監護人的損失，以及律師費用等支出，以保護受監護人之財產安

全。 

    日本最高法院事務總局家庭局於 2012 年推動「後見制度支援信託」機制，

由家事法院依據個案需求，要求監護人使用「成年後見制度支持信託」來管理被

後見人之儲蓄等金錢資產。如此一來，受監護人現金資產即為「信託財產」，由

受託銀行依據家事法院的指示進行管理，依據合約所約定之金額，定期撥付資金

至監護人管理的指定存款帳戶，形同由法院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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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我國法定成年監護制度自 2008 年修法以來歷經 12 年，隨著社會逐步邁向

高齡化且日漸重視心智障礙者之財產權保護，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的聲請件數逐

年穩定上升。根據司法院之統計，各地方法院 2019 年度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新

收案件共 12,405件，較 2014年度新收件數 9,220件，6年來成長幅度達 34.54%157。

隨著「意定監護」於 201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成年監護制度廣被社會

所討論，惟若監護人不認識自身的職責與義務，甚至將此身分扭曲作為爭奪家庭

財產或遺產之利基，恐怕反而造成受監護宣告人之權利損害。 

    當前國際對於心智障礙者照護之理念，已揚棄傳統「家族化」、「機構化」之

類似與世隔離作法，改為強調將身為「人」的權利與責任歸還予心智障礙者，一

如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第 4 項所揭櫫之精神，心智障礙者本

人才是決定需要何種協助措施的主體，政府任何措施都必須尊重本人的權利、意

願和選擇。因此近 10 年美國、日本持續推動法定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致力整

合司法體系與社會專業資源，幫助並監督監護人善盡忠實義務，致力保護受監護

宣告人的生存權及財產權，成年監護制度因此邁向公法化發展。 

    反觀我國法定成年監護制度仍僅停留在司法體系之內，並未與社會網絡連結，

在缺乏社會支持、監督的情況下，倘若監護人濫權、受監護宣告人遭到錯待，須

待如其他親屬等關係人提出改定監護人聲請或向監護人提起侵占之刑事訴訟，外

界才得以窺見監護人對待受監護宣告人之真實樣態，故法定成年監護制度之改革，

勢在必行，本文針對「財產權保護之強化」，提出以下 4 項改革建議： 

 

                                                      

157 參考本文第 20 頁，表 2-1 我國地方法院近年辦理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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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不動產之處分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  

    民法第 1111 條之 1 及第 1112 條分別規定，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優先考量

受監護宣告人之意見，且監護人於執行有關受監護人之生活、養護療治及財產管

理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另，家事事件法第 165 條賦予受監護宣告人

於「聲請」及「撤銷」監護宣告事件時，賦予應受監護宣告人或受監護宣告人有

程序能力，以保障其程序主體權及聽審請求權。 

    惟民法第 15 條明定「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致心智障礙者之行為

「一律無效」，縱然仍擁有些許判斷能力，亦被剝奪主張決定的權利，明顯與第

1112 條所謂「執行財產管理職務時應尊重受監護人之意思」，存在衝突與矛盾，

以致第 1112 條對監護人及法官無法發揮實質拘束力。此論點可自綜觀各類處分

不動產事件之裁定書中，未見監護人表達受監護宣告人意願之相關記載，得到印

證。 

    須特別關注的是，不動產「出賣事件」或「都更或危老重建事件」，監護人

的聲請獲法院許可後，如該不動產為受監護宣告人之住所，受監護宣告人必須搬

離、另覓新住處，對其生活場域熟悉度、精神壓力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但現

行實務上，法官審查此兩類事件時，並不問該不動產是否為受監護宣告人目前之

住所，亦不問受監護宣告人的搬遷意願、以及監護人將如何安排受監護宣告人之

新住所，僅純粹以財務及經濟觀點衡量「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法官所採取狹

義解釋「利益」二字，是否妥適？值得商榷。 

    事實上，除非是植物人等完全喪失表達溝通能力者，智能障礙、自閉症、慢

性精神病等心智障礙者，仍有能力藉由言語、眼神或肢體動作，表達內心情感、

及對事物的好惡判斷。即使連是否願意搬離住所，都無法為自己發聲，無異否定

其平等權。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應修正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或於家事事件法第四編 

家事非訟程序之第十章「監護宣告事件」，增訂在監護人代理聲請不動產處分事

件中，法院應尊重受監護宣告人針對搬遷住所之意見，同時應審酌監護人對受監

護宣告人之新居所安排，以確保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並落實民法第 111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1861

121 

 

條之規範精神。 

 

二、不動產處分所得價金應予強制監護信託 

    監護人堪稱是長達一生的使命，直至受監護宣告人死亡方職務終止。在長期

照護期間，若受監護宣告人之存款、有價證券等動產，不足以支應其日常生活照

護所需，不動產「出賣」或設定抵押予銀行申辦「以房養老」，成為監護人不得

不為的選擇。 

    惟目前我國實務上針對監護人依據民法第 1101 條第 2 項聲請不動產「以房

養老」或「出售」事件，法院通常僅於裁定書中命監護人應將「處分所得價金存

入指定帳戶」，實際上法院並無法確保不動產處分後所得之價金，能真正為受監

護宣告人所用。 

    為避免監護人因一己之私而侵奪處分後價金，造成受監護人嚴重財產損失，

甚至衝擊生存權，本文建議可修訂民法第 1101 條或信託法第二章「信託財產」，

針對監護人代理處分不動產所得之價金增訂「強制監護信託」條款，引進日本最

高法院事務總局家庭局於 2012 年推動之「後見制度支援信託」機制，規範監護

人代理處分不動產所得價金，必須強制監護信託，使這筆價金成為信託財產而獨

立於受監護宣告人其他他資產負債之外。 

    在此概念下，監護人於聲請處分不動產時，首先須提具處分所得價金的運用

規劃，包含預期每個月要支付的養護機構費用或每年預定要繳交的保險費等，以

及目前受監護宣告人的存款餘額，供法院審查處分之必要性；此外，監護人亦須

提具預先洽詢受託銀行擬定之「強制監護信託」契約書草約，供法院一併審酌。

法院後續於許可不動產處分聲請的裁定書中，將要求監護人於交易完成後，將處

分所得價金存入信託帳戶，並陳報法院。 

    強制監護信託之架構如同自益信託，受監護宣告人兼具「委託人」及「受益

人」等兩種角色，信託財產由受託銀行依據信託契約進行管理，定期支付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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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養護機構等費用。爾後若需要進行信託解約、或信託財產發生重大變化，監護

人皆須向法院提出聲請，受託銀行將依據法院的指示進行處理，藉此有效避免監

護人侵占情事之發生。 

 

三、擴張監護人義務而接受培訓及定期為財產管理之報告 

    有關監護人之責任，民法第 1100 條規定「監護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執行監護職務」，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近年民事判決傾向解釋為「係指社

會一般誠實、勤勉而有相當經驗之人，處理事務時，所應具備之注意」；另，第

1109 條規範，監護人執行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人時，應負損

害賠償之責。 

    依據上述責任架構，我國民法要求監護人盡到以下兩項義務：一是在監護開

始 2 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 （第 1099 條） ；另一為法院於必要時，

得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以檢查監護事務或受監護

人之財產狀況 （第 1103 條第 2 項）。 

    我國司法體系一向不重視社會溝通，經實際走訪士林地方法院查閱文宣資料，

並瀏覽我國司法院及各地方法院官方網站，皆未見如同日本家事法院出版之「成

年後見制度」說明手冊、或如美國新紐澤西州最高法院編撰之《Guardianship of 

the Estate–Duties & Responsibilities》手冊，以 infographic 圖文並茂方式，向無法

律背景之監護人說明監護人職責及義務。事實上，成年監護關係啟動後，監護人

並未獲得來自司法體系的資源，以協助其認識監護職責、瞭解應盡義務，而財產

清冊之撰寫亦須靠自我摸索。 

    考量監護人執行職務時，須牽涉財產管理、醫療及心理照護等多元知識或技

能；加上我國以「親屬監護」為主要型態，監護人之專業素養恐怕參差不齊、個

別能力落差甚大。另一方面，基於司法謙抑原則，我國法院不主動審查監護人之

財產管理行為，須待關係人向法院提出聲請，要求監護人提出受監護宣告人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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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結算書時，法院才會判斷是否命監護人履行報告義務，在缺乏外界監督的情況

下，監護人是否會落實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妥善管理受監護宣告人的日常收支，

不無疑問。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或可透過修訂身權法第一章「總則」，責成中央主管機

關跨部會合作，建構法定監護人培訓機制，比照美國自 1980 年代起針對財產監

護人所施行之「監護人培訓（Guardian Training）」，於監護開始時對監護人實施監

護培訓課程，培訓項目包括職責與義務說明、財產清冊之撰寫、受監護宣告人財

產管理之規範、監護財產管理報告之撰寫等。 

    此外，建議修訂民法第 1103 條第 2 項，要求監護人除依據民法第 1099 條於

監護開始 2 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並承擔「定期提具財務管理報告」

之義務，每年須提具財產清冊及財產管理結算書，定期向法院報告受監護人財產

之管理狀況，藉以督促監護人日常系統化整理受監護宣告人之收入、生活支出，

並保留收支相關單據證明。 

    當監護人未履行財務管理報告義務時，或可比照美國《國家遺囑認證法院準

則》（National Probate Court Standards） 之概念，由法院授權家事調查官進行調

查，如發現監護人確有違反受監護宣告人利益之不適任情形，法院將可依據家事

調查官之報告，改定監護人或採用複數監護人來區別原監護人之職務範圍，以達

保護受監護宣告人財產權之效果。 

 

四、建構對監護人監督之社會網絡及成年監護資料庫 

    因應成年監護公法化趨勢，多年來國內探討建構「監護人監督機制」之聲浪

不斷，但推測遲遲未有具體行動之因，一來因法院主動審查監護人之財產管理行

為，似有違憲之虞；再者，近年人民權利意識高漲，法院案件負擔漸趨沈重，法

院基層人力普遍不足，實在難以負荷監護人監督工作。 

    本文建議，我國司法體系可比照美國新紐澤西州、俄亥俄州之遺囑認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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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身權法第六章「經濟安全」或設置特別法，運用社會支援網絡以建構監護人

監督機制，使法院監督權能自然擴展，且集社會大眾之力，共同守護心智障礙者

之人權。 

    首先，司法院應考慮善用資料庫科技，彙整監護人提具之財產清冊、或結算

書等書面報告，建置「成年監護系統」。數據化管理不僅有助於監督監護人，亦

有利於促進社會交易安全。 

    有了成年監護系統後，法院可向社會召募具備基本電腦使用技能，並能閱讀

及理解法律或財務文件，且願意承諾至少服務 12 個月以上之志工，例如：大學

以上商學院學生、職業公會成員、或智障者家屬等，接受法院培訓課程後，協助

法院審查監護人的財產清冊、財務管理報告，驗證監護人報告中的錯誤或差異，

以確保受監護宣告人獲得妥善對待，且監護人的行為能符合受監護宣告人之利益。    

在此過程中，志工如發現監護人履行職務時遭遇困難、或是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亦可提醒書記官或法官提供協助或採取必要行動，達到預警之功能。 

    更進一步，我國可考慮藉由家事調查官，發揮法院職權調查功能。例如：賦

予家事調查官「監護權調查」職權，透過訪視或接受民眾投訴，主動瞭解監護人

是否濫用或挪用受監護人資產，為社會最弱勢族群發聲。 

    整體觀之，我國成年監護制度在缺乏數據管理、社會網絡支援及體系化設計

之情況下，實務運作仍存在諸多破口，甚至在規範適用上出現矛盾情形。期盼司

法體系能超越法理框架的討論，提升至「建構社會安全體系」之視角來推動成年

監護制度改革，當心智障礙者無須再擔心權利被侵奪之時，吾人才能昂首自信，

台灣確實已成人權平等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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